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地訴字第83號

                                   113年11月1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王淑佩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

0000000000000000

代  表  人  陳文瑞 

訴訟代理人  陳政君 

            余宛蓉 

            余南勇 

上列當事人間因公路法事件，原告不服交通部中華民國112年8月

31日交訴字第1120021865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原告起訴爭執「交通部公路總局對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事件

中華民國112年7月3日第28-20B00464號處分書」(下稱原處

分)，上開處分機關名稱原為「交通部公路總局」，為配合

交通部組織改造，公路總局機關全銜更名為「交通部公路

局」，其組織法於112年5月16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

112年6月7日公布，並奉行政院核定自112年9月15日施行。

是原處分作成後，被告機關已更名為交通部公路局，然仍為

同一機關，是被告名稱應列為「交通部公路局」，合先敘

明。

貳、實體事項

一、事實概要及其證據：原告於112年3月31日接獲訴外人致電叫

車，遂於當日中午駕駛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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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下稱系爭車輛，本院卷第179頁)，前往連江縣南竿鄉星

巴克咖啡店前全家便利商店處，搭載乘客1人(下稱乘客A)，

將其運送至清水村天主堂(地址：連江縣○○鄉○○村00000

號)，並收受乘客A所交付之新臺幣(下同)100元。乘客A於

112年4月7日提供乘車錄影影像而具文檢舉，經被告所屬臺

北市區監理所之連江監理站(下稱連江站)分別訪談原告及乘

客A作成訪談紀錄(本院卷第81-83頁)，認系爭車輛確實未經

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運輸業，連江站乃於112年5月1日以交

公北市監字第20B00464號舉發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事件通知

單(訴願卷第52頁)，舉發原告違反公路法第77條第2項及汽

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38條規定，嗣再經被告以原處分裁處

原告10萬元罰鍰，並吊扣牌照4個月、吊扣駕照4個月(本院

卷第61頁)。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本院卷第67-

77頁)，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本件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所謂「事業」並未排除自然人，且本質上雖具反覆性及繼續

性之特徵，但如依整體客觀事實觀之，當事人確有反覆實施

之意圖者，縱其僅被查獲一次（包括首次實施即被查獲，及

實施多次僅被查獲一次之情形），亦不影響其營業行為之認

定（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412號判決意旨參照）。被

告未提出證據證明原告有「反覆」及「繼續」駕駛汽車載送

他人而「收取對價」之事實。原告屆齡退休後，經營早午餐

生意，未有經營其他兼職或汽車運輸業之情，並無證據可認

原告有任何定點或沿路攬客之情事，原告因常年擔任當地志

工，平日即時常無償載送當地居民及軍人，皆未收取任何報

酬，未有「經營客運輸」及「受有報酬」之事實存在，被告

就此負有舉證責任。　

　㈡乘車錄影影像因原告與乘客A間乘車過程中之對話內容皆遭

消音，有遭受變造之疑慮，難認有證據能力，聲請勘驗之。

另原告調取原告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當日通話明

細，並無乘客A聯繫原告之紀錄，乘客A之陳述確有瑕疵，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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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僅以乘客A之陳述認有違章事實。又依公路法第78條之1第

1項規定檢舉有獎金可請領，乘客A難免有虛偽或誇大陳述之

可能，自應調查其他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

實性。

　㈢原告雖於112年3月31日確有向乘客A收取100元，然此係因當

日天氣寒冷下雨，乘客A基於人情而給予原告補貼或餽贈，

並非載送乘客A之服務對價，非屬報酬。且原告當日本不願

協助，係因乘客A表示係軍人身分，且原告為馬防部心輔志

工，不好推拖，且於載送過程即告知乘客A，其非計程車，

僅係基於服務心態而協助載送，由前揭經過觀之，乘客A之

陳述及乘車錄影影像當屬「陷害教唆」而取得之證據資料，

係不正當手段所取得之證據資料，當予以禁止，不具證據適

格。

　㈣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

　㈠經檢視乘客A舉發提供之乘車錄影影像(全長3分2秒)，載送

過程並無原告告知乘客A「其非計程車，僅係基於服務之心

態而協助載送」等語，至所稱對話業遭消音變造，僅為臆測

及逃脫罪責之語。且乘客A於錄影2分25秒處詢問「這樣多

少？」原告於2分27秒回答「拿100塊錢。」乘客A接續於2分

37-38秒時，親自給付現鈔100元給原告，原告亦當下收受。

且連江站約談原告之訪談紀錄，原告答稱車資100元，由乘

客本人以現金付款，金額由雙方約定等語，並經原告親閱無

訛後簽名，另連江站約談乘客A之訪談紀錄，乘客A稱車資

100元，付款方式為現金，付款對象是駕駛人本人等語，亦

經乘客A親閱無訛簽名在案。且參本院102年度訴字第1588號

判決、107年度訴字第61號判決要旨，本案原告載送乘客受

有報酬收費100元，且金額係雙方合意約定，收受載運服務

之對價關係明確，可證明原告本件違規事實，原告主張「屬

訴外人餽贈而非屬載送對價」，顯不足採信。

　㈡本案檢舉人利用機會加以蒐證，使潛在之違章行為現形，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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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違章事證，並加以舉發，難謂非法取證。此外，連江站非

僅依檢舉人提供乘車錄影影像，即作成原處分，事前並已進

行行政調查，分別約談原告及乘客A作成訪談紀錄，且原告

承認該趟行程車資係雙方約定合意為100元，並以現金交

付，皆經親閱無訛後簽名。原告使用系爭車輛載送乘客並收

取100元報酬，在主觀上已具有反覆載運乘客獲取報酬而經

營運輸業之故意，即便係首次實施即被查獲，或實施多次僅

被查獲1次之情形，然違規事實明確，被告已依整體客觀事

實觀之，充分踐行行政調查事實及證據，依行政程序法第43

條規定，綜合相關事證，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難認

有何違法或不當。

　㈢原告未申請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已如前述，被告依交通部

108年5月17日交路字第10850059841號令修正發布施行「未

經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及計程車客運服務業裁量基準」（下

稱裁量基準)第1點及第2點規定作成原處分，符合上開處罰

基準。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被告認原告有未經申請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之違規事實，而

作成原處分予以裁罰，是否適法？

五、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法規

　1.公路法

　　第2條第14款：「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十四、汽車或電車

運輸業：指以汽車或電車經營客、貨運輸而受報酬之事

業。」

　　第3條：「本法所稱公路主管機關：在中央為交通部；在直

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34條第1項第4款：「公路汽車運輸，分自用與營業兩種。

自用汽車，得通行全國道路，營業汽車應依下列規定，分類

營運：四、計程車客運業：在核定區域內，以小客車出租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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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為營業者。」

　　第37條第1項第3款：「經營汽車運輸業，應依下列規定，申

請核准籌備：三、經營計程車客運業，其主事務所在直轄市

者，向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申請，在直轄市以外之區域者，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第39條第2項：「汽車運輸業應於籌備期間依法辦理公司或

商業登記，並報請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核准發給汽車運輸業營

業執照及公路汽車客運業之營運路線許可證後，方得開始營

業或通車營運。」

　　第77條第2項：「未依本法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或電車運

輸業者，得依其違反情節輕重，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2500萬

元以下罰鍰，並勒令其歇業，其非法營業之車輛牌照及汽車

駕駛人駕駛執照，並得吊扣4個月至1年，或吊銷之，非滿2

年不得再請領或考領。」

　　第78條第1項前段：「本法所定之罰鍰，由該管公路主管機

關處罰之。」　　

　　第79條第5項：「汽車及電車運輸業申請資格條件、立案程

序、營運監督、業務範圍、營運路線許可年限及營運應遵行

事項與對汽車及電車運輸業之限制、禁止事項及其違反之罰

鍰、吊扣、吊銷車輛牌照或廢止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之要件

等事項之規則，由交通部定之。」

　2.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

　　第1條：「本規則依公路法第34條之1第2項、第79條第5項規

定訂定之。」

　　第138條：「未經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運輸業者，應依公路

法第77條第2項之規定舉發。」

　　第139條之1第1項：「……計程車客運業……之申請核准籌

備、立案、營運管理及處罰，由交通部委任交通部公路總局

或得委辦直轄市政府辦理。」

　3.裁量基準　　　

　　第1點前段：「未依公路法申請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或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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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車客運服務業者，得依其違反情節輕重，依本基準規定裁

量，並勒令其歇業」

　　第2點：「個人以小型車、機車經營汽車運輸業者，其裁量

基準如下：次別：第一次、裁量基準：處新臺幣10萬元罰

鍰，並吊扣該次非法營業車輛牌照及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4

個月。」

　4.按公路法為健全公路營運制度，發展公路運輸事業，以增進

公共福利與交通安全，就人民經營汽車運輸業予以管制，採

行「類型強制+申請核准」之事前許可制，即將汽車運輸業

分為9類予以管制，均需申請公路主管機關審核符合公路法

相關法令規定，核准發給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及公路汽車客

運業之營運路線許可證後，方得開始營業或通車營運。其中

經營「公路汽車客運業」「遊覽車客運業」「小客車租賃

業」「小貨車租賃業」「汽車貨運業」「汽車路線貨運業」

「汽車貨櫃貨運業」，因營運範圍可及全國，故係統一向中

央公路主管機關申請，俾利其通盤考量而為一致性之監督管

理。另就營業區域相對侷限之「市區汽車客運業」乃依其經

營區域所屬於直轄市或縣（市），分別向該地方公路主管機

關(即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申請；「計程車客運業」

（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91條第1項第3款規定附表七，核

定主事務所所在地至其鄰近之縣〈市〉為營業區域），則以

其主事務所位在直轄市或以外者，分別向直轄市公路主管機

關即直轄市政府申請、中央公路主管機關即交通部申請（公

路法第1條、第34條第1項、第37條第1項、第39條第2項規定

及102年7月3日修正第37條第1項立法理由參照）。公路法第

77條第2項規定乃就違反公路法第37條第1項、第39條第2項

申請核准義務者之非難處罰，期使行為人及社會上一般人民

產生警戒，而達遏止非法營業之立法目的。該規定於106年1

月4日修正，依其修正理由可知，非法經營汽車運輸業者之

多次行為，不論在修法前後，在法律上均有被評價成一行為

之問題，是將反覆繼續經營汽車運輸業者多次之非法營業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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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由單一機關整合考量，綜觀違章情節全貌為適切之裁

罰，避免多頭馬車造成之事實認定紊亂及違法重複處罰，乃

最能貫徹上述公路法立法目的，有利管理效能之發揮。立法

者基於上述公共利益考量，就人民經營汽車運輸之營業自

由，藉由許可而為預防性之限制，並於公路法第37條第1項

就申請「核准籌備」為管轄權之分配，而自籌備起接受公部

門一系列的管理措施。依公路法第37條第1項規定，各該公

路主管機關對於應由其管轄之汽車運輸業類型，既有審核其

申請合法與否的權限，則對其在申請獲准前，違章從事汽車

運輸業之行為，自亦應有管轄權，以盡其管制權責。因此從

體系解釋的觀點而言，公路法第37條第1項所為的管轄權劃

分，應非侷限在汽車運輸業之經營管理中的核准籌備事務，

在法律另無其他規定的情形下，同時遍及該條以下的各項管

理措施（包含同法第五章所規定的「獎勵與處罰」）。因

此，公路法第77條第2項之裁罰事務管轄機關，在公路法別

無其他明文規定之情形下，原則上既係依公路法第37條第1

項規定決定。是對於未經核准，擅自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者，

依公路法第77條第2項規定裁處罰鍰並勒令停業，其裁罰事

務主管機關係依公路法第37條第1項第3款而定，即主事務所

在直轄市者，由該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即直轄市政府）管

轄；在直轄市以外之區域者，歸中央主管機關（即交通部）

管轄（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大字第2號裁定要旨參照）。

　5.參前開規定及說明可知，人民經營汽車運輸業中9類之「計

程車客運業」，應事先向主事務所在之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

申請核准，在直轄市以外區域者，則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核准。未經申請核准即經營汽車運輸業所分類之「計程車客

運業」者，因有違公路法第37條第1項申請核准之義務，依

同法第77條第2項規定裁罰，而其裁罰事務管轄機關，則應

依同法第37條第1項第3款而定。查本件經檢舉舉發之違規地

點位於連江縣，非屬直轄市，為直轄市以外區域，其裁罰機

關歸交通部，又依前開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39條之1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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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計程車客運業之申請核准籌備、立案、營運管理及處

罰，已由交通部委由交通部公路總局(即更名後之交通部公

路局)辦理，從而，原處分由被告機關作成裁罰，係符事務

管轄權限，合先敘明。　

　㈡原告確有未經申請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之違規事實，被告作

成原處分予以裁罰，應為適法

　1.經查，原告為系爭車輛所有人且行為時未經申請核准經營汽

車運輸業，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為原告所持用，乘客A於

112年3月31日以手機致電上開手機門號而向原告叫車，原告

於同日中午駕駛系爭車輛，搭載乘客A，自連江縣南竿鄉星

巴克咖啡店前全家便利商店至清水村天主教堂，到達目的地

後原告向乘客A收取現金1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復經

本院於113年3月8日準備程序勘驗乘車錄影影像如後所述(本

院卷第208-210頁)，且有汽車車籍查詢、112年4月13日原告

訪談紀錄、112年4月28日乘客訪談紀錄、乘車錄影影像光碟

存卷可佐（本院卷第179、81、83、211頁、被證1光碟)，互

核原告與乘客A訪談所述關於電話叫車、運送路線、車資金

額及付款方式，均大致相合，且核與前開勘驗乘車錄影影像

結果相符，應可採信。從而，客觀上原告應允乘客A之運送

要約，並於完成運送行為後收受相當之對價報酬等節，堪以

認定。

　2.又查原告於前開訪談紀錄中自承：車資100元，金額由雙方

約定等語，復於本院準備程序陳稱：與該名乘客不認識，是

乘客打電話叫伊去載他，說他以前是阿兵哥，以前有坐過伊

的車等語(本院卷第171-172頁)，且自承以前曾為營業計程

車駕駛(本院卷第171頁)。依上，原告既曾經營汽車運輸業

而為營業計程車駕駛，當知經營汽車運輸業前應先向公路主

管機關申請核准，並取得營業執照後始得為之，而該名電話

叫車之乘客既已於電話中明白表示從前曾搭過原告的計程

車，則原告應不難推知電話中之乘客係因認原告經營計程車

業務而向其叫車，如原告主觀上真無經營汽車運輸業之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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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故意，自應於電話中即推拒該名乘客之運送要約，而非依

約定前往特定地點搭載乘客，並於完成運送後收取現金100

元。況且，原告訴訟中復提出「馬祖住宿通」有關計程車叫

車之相關資料為證(本院卷第221頁)，可知當地尚有其他計

程車業者多名，原告既稱不認識該名乘客，大可於電話中即

告知乘客應向合法計程車業者叫車，根本不待原告無償協助

運送完全陌生且臨時電話叫車之乘客，再者，原告過往既曾

經營計程車業，當知駕車運送第三人並收取費用，該費用之

性質將歸屬運送勞務之報酬給付，且原告既稱收受100元是

補貼油錢等語，即已表彰其主觀上係認知收受現金100元與

駕車運送乘客間之對價關係，則原告另主張100元是餽贈，

不具對價關係，乘客A一上車就有跟他講我現在年齡到了，

只有載好朋友，沒有經營汽車運輸業云云，除未有證據以實

其說外，且與後述乘車錄影影像勘驗結果內容不符，更是與

常情有違，實無足採。依上，應認原告主觀上係有反覆繼續

經營計程車業之意圖及故意甚明。

　3.綜上，原告於知悉乘客之前曾搭乘其計程車而再次致電原告

叫車之情況下，明知自己已非屬經申請核准之計程車客運業

者，卻未拒絕乘客所提運送要約，反而依雙方約定前往特定

地點載送該乘客，並於運送完成後收受現金100元，應認原

告主觀上係有反覆繼續經營計程車業之意圖及故意，且客觀

上復已完成汽車運輸業者運送乘客且收取報酬之經營行為，

其確有未經申請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之違規事實無訛，自有

違公路法第37條第1項、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38條等規

定，而應依公路法第77條第2項規定處罰。

　4.另前開裁量基準乃交通部基於主管機關之地位，為依違反情

節輕重以避免輕重失衡之差別待遇而訂定，以使所屬人員於

具體個案執法時，得遵循相關標準據以裁量處罰，屬執行法

律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且未牴觸母法，被告自得依此為

裁罰。綜上，被告據以認定原告未經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運

輸業之行為，核已違反公路法第37條第1項、汽車運輸業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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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規則第138條規定，爰依公路法第77條第2項規定及裁量基

準第2點次別第一次之規定，裁處原告法定最低罰額10萬元

罰鍰，並吊扣系爭車輛牌照及原告駕照各4個月，並無違

誤。

　5.至原告主張乘車錄影影像遭消音變造乙節，業經本院於113

年3月8日準備程序勘驗乘車錄影影像如下，而認原告此節所

執並不可採：

　　(一)勘驗檔名：1.0000000-000-0000-王淑佩.mp4

　　(二）勘驗影片起訖時間：

　　　　 1.【影片播放時間00：00：00-00： 03：02，共3分02

秒】

　　(三）勘驗結果：

　　　　 1.0000000-000-0000-王淑佩.mp4 。

          (1)(影片播放時間00：00：00-00：00：16)

             於影片時間00：00：00至00：00：04 ，畫面中可

見一名乘客開啟黑色自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

車門上車，並開始與系爭車輛駕駛對話。（勘驗

照片1)

             (影片播放時間00：00：04-00：00：16)

             雙方對話如下：

             乘客：你好。

             系爭車輛駕駛：你好，你要到清水哪裡？

             乘客：我要到清水那個…… 那哪裡啊、那個叫什

麼，他新蓋的那間家扶中心那邊，新蓋的家扶中

心那裡。

          (2)(畫面時間00：00：17-00：00：46)

             畫面向前拍攝系爭車輛駕駛，系爭車輛駕駛與乘 

客對話確認地點，系爭車輛持續向前行駛。（勘

驗照片2)

             (影片播放時間00 : 00 : 17-00 : 00 : 46)

             雙方對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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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爭車輛駕駛：喔，家扶中心。

             乘客：對。

             系爭車輛駕駛：那在牛角欸，不是在清水啊。

             乘客：因為它有一間新蓋起來那間，那間叫什麼

，在檳榔攤對面那邊，我要在那邊下車。

             系爭車輛駕駛：那是基督教。

             乘客：喔那是基督教。

             系爭車輛駕駛：那哪是家扶阿，基督教會阿，我

想說家扶沒有在那邊阿。

             乘客：好。

             系爭車輛駕駛：家扶在議會那裡。

          (3)(影片播放時間00 : 00 : 47 -00 : 02 : 18) 

             畫面向前拍攝，系爭車輛持續前進。

          (4)(影片播放時間00：02：19-00：02：40)

             畫面向前拍攝，乘客與系爭車輛駕駛對話並確認

價錢，待系爭車輛減速停妥後，乘客交付100元予

駕駛並下車。（勘驗照片3至照片4)

             (影片播放時間00：02：19-00：02：40)

             雙方對話如下：

             系爭車輛駕駛：這個啦，這是教會，不是家扶 。

             乘客：……因為跟朋友約在這邊，這樣多少。

             系爭車輛駕駛：100塊就好。

             乘客：100塊。

             (乘客拿出100元鈔票）

             系爭車輛駕駛：好 。

             (乘客將100元鈔票交予系爭車輛駕駛）

             乘客：好，謝謝。

             系爭車輛駕駛：謝謝。

             乘客：掰掰。

             (乘客下車）

          (5)(畫面時間00：02：41-00：0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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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客下車，畫面朝地面拍攝，乘客轉身後，畫面

轉向系爭車輛，畫面可見系爭車輛之車牌號碼為

「000-0000」。（勘驗照片5)

　　　　  (6)上開勘驗畫面係連續拍攝並無中斷，且由勘驗結

果，顯示乘客與系爭車輛駕駛於該車行駛途中，

雙方有以上之對話交談內容，未對話期間，車內

持續傳出播放廣播節目之聲音，無從看出有何對

話遭消音或變造之情事。

  6.又原告主張遭人陷害教唆乙節，按公路法第78條之1第1項規

定：「對於未依本法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運輸業、計程車客

運服務業之行為，民眾得敘明事實檢具證據資料，向公路主

管機關檢舉。公路主管機關除應對檢舉人之身分資料保密

外，經查證屬實並處以罰鍰者，得以實收罰鍰收入之一定比

例，提充檢舉獎金獎勵檢舉人。」查本件係由乘客以電話向

原告叫車，雙方約定運送地點後，並於運送完成之際合意運

送報酬金額，而由乘客以現金向原告如數給付報酬後，按上

開規定具文檢舉白牌車違規經營計程車客運業，並提出乘車

錄影影像等具體證據資料，檢舉文復具名詳載年籍資料，並

於檢舉後接受舉發機關之訪談(本院卷第83頁)，經連江站查

明舉發後，被告據以辦理裁罰，合於前開檢舉規定，是檢舉

人提供予被告之資料，並非屬不法取得者甚為明確。從而，

原告主張訴外人陳述及乘車錄影影像係屬陷害教唆而取得之

證據資料乙節，自無足採。

　㈢綜上所述，原處分於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

不合。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㈣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

要，併予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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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  法  官  劉正偉

                              法  官  邱士賓

     　　　　　　   　　    　法　官　楊蕙芬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

為訴訟代理人

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

列情形之一

者，得不委任

律師為訴訟代

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

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

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

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

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

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

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

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

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

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

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

理人者。

（二）非律師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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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鄭涵勻

具有右列情形

之一，經高等

行政法院高等

行政訴訟庭認

為適當者，亦

得為上訴審訴

訟代理人

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

師資格者。2.稅務行政事件，

具備會計師資格者。3.專利行

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

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4.上訴

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

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

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

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

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

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

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

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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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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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地訴字第83號
                                   113年11月1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王淑佩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


代  表  人  陳文瑞  
訴訟代理人  陳政君  
            余宛蓉  
            余南勇  
上列當事人間因公路法事件，原告不服交通部中華民國112年8月31日交訴字第1120021865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原告起訴爭執「交通部公路總局對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事件中華民國112年7月3日第28-20B00464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上開處分機關名稱原為「交通部公路總局」，為配合交通部組織改造，公路總局機關全銜更名為「交通部公路局」，其組織法於112年5月16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112年6月7日公布，並奉行政院核定自112年9月15日施行。是原處分作成後，被告機關已更名為交通部公路局，然仍為同一機關，是被告名稱應列為「交通部公路局」，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事實概要及其證據：原告於112年3月31日接獲訴外人致電叫車，遂於當日中午駕駛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本院卷第179頁)，前往連江縣南竿鄉星巴克咖啡店前全家便利商店處，搭載乘客1人(下稱乘客A)，將其運送至清水村天主堂(地址：連江縣○○鄉○○村00000號)，並收受乘客A所交付之新臺幣(下同)100元。乘客A於112年4月7日提供乘車錄影影像而具文檢舉，經被告所屬臺北市區監理所之連江監理站(下稱連江站)分別訪談原告及乘客A作成訪談紀錄(本院卷第81-83頁)，認系爭車輛確實未經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運輸業，連江站乃於112年5月1日以交公北市監字第20B00464號舉發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事件通知單(訴願卷第52頁)，舉發原告違反公路法第77條第2項及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38條規定，嗣再經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10萬元罰鍰，並吊扣牌照4個月、吊扣駕照4個月(本院卷第61頁)。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本院卷第67-77頁)，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本件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所謂「事業」並未排除自然人，且本質上雖具反覆性及繼續性之特徵，但如依整體客觀事實觀之，當事人確有反覆實施之意圖者，縱其僅被查獲一次（包括首次實施即被查獲，及實施多次僅被查獲一次之情形），亦不影響其營業行為之認定（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412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未提出證據證明原告有「反覆」及「繼續」駕駛汽車載送他人而「收取對價」之事實。原告屆齡退休後，經營早午餐生意，未有經營其他兼職或汽車運輸業之情，並無證據可認原告有任何定點或沿路攬客之情事，原告因常年擔任當地志工，平日即時常無償載送當地居民及軍人，皆未收取任何報酬，未有「經營客運輸」及「受有報酬」之事實存在，被告就此負有舉證責任。　
　㈡乘車錄影影像因原告與乘客A間乘車過程中之對話內容皆遭消音，有遭受變造之疑慮，難認有證據能力，聲請勘驗之。另原告調取原告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當日通話明細，並無乘客A聯繫原告之紀錄，乘客A之陳述確有瑕疵，不能僅以乘客A之陳述認有違章事實。又依公路法第78條之1第1項規定檢舉有獎金可請領，乘客A難免有虛偽或誇大陳述之可能，自應調查其他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
　㈢原告雖於112年3月31日確有向乘客A收取100元，然此係因當日天氣寒冷下雨，乘客A基於人情而給予原告補貼或餽贈，並非載送乘客A之服務對價，非屬報酬。且原告當日本不願協助，係因乘客A表示係軍人身分，且原告為馬防部心輔志工，不好推拖，且於載送過程即告知乘客A，其非計程車，僅係基於服務心態而協助載送，由前揭經過觀之，乘客A之陳述及乘車錄影影像當屬「陷害教唆」而取得之證據資料，係不正當手段所取得之證據資料，當予以禁止，不具證據適格。
　㈣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
　㈠經檢視乘客A舉發提供之乘車錄影影像(全長3分2秒)，載送過程並無原告告知乘客A「其非計程車，僅係基於服務之心態而協助載送」等語，至所稱對話業遭消音變造，僅為臆測及逃脫罪責之語。且乘客A於錄影2分25秒處詢問「這樣多少？」原告於2分27秒回答「拿100塊錢。」乘客A接續於2分37-38秒時，親自給付現鈔100元給原告，原告亦當下收受。且連江站約談原告之訪談紀錄，原告答稱車資100元，由乘客本人以現金付款，金額由雙方約定等語，並經原告親閱無訛後簽名，另連江站約談乘客A之訪談紀錄，乘客A稱車資100元，付款方式為現金，付款對象是駕駛人本人等語，亦經乘客A親閱無訛簽名在案。且參本院102年度訴字第1588號判決、107年度訴字第61號判決要旨，本案原告載送乘客受有報酬收費100元，且金額係雙方合意約定，收受載運服務之對價關係明確，可證明原告本件違規事實，原告主張「屬訴外人餽贈而非屬載送對價」，顯不足採信。
　㈡本案檢舉人利用機會加以蒐證，使潛在之違章行為現形，暴露違章事證，並加以舉發，難謂非法取證。此外，連江站非僅依檢舉人提供乘車錄影影像，即作成原處分，事前並已進行行政調查，分別約談原告及乘客A作成訪談紀錄，且原告承認該趟行程車資係雙方約定合意為100元，並以現金交付，皆經親閱無訛後簽名。原告使用系爭車輛載送乘客並收取100元報酬，在主觀上已具有反覆載運乘客獲取報酬而經營運輸業之故意，即便係首次實施即被查獲，或實施多次僅被查獲1次之情形，然違規事實明確，被告已依整體客觀事實觀之，充分踐行行政調查事實及證據，依行政程序法第43條規定，綜合相關事證，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難認有何違法或不當。
　㈢原告未申請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已如前述，被告依交通部108年5月17日交路字第10850059841號令修正發布施行「未經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及計程車客運服務業裁量基準」（下稱裁量基準)第1點及第2點規定作成原處分，符合上開處罰基準。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被告認原告有未經申請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之違規事實，而作成原處分予以裁罰，是否適法？
五、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法規
　1.公路法
　　第2條第14款：「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十四、汽車或電車運輸業：指以汽車或電車經營客、貨運輸而受報酬之事業。」
　　第3條：「本法所稱公路主管機關：在中央為交通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34條第1項第4款：「公路汽車運輸，分自用與營業兩種。自用汽車，得通行全國道路，營業汽車應依下列規定，分類營運：四、計程車客運業：在核定區域內，以小客車出租載客為營業者。」
　　第37條第1項第3款：「經營汽車運輸業，應依下列規定，申請核准籌備：三、經營計程車客運業，其主事務所在直轄市者，向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申請，在直轄市以外之區域者，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第39條第2項：「汽車運輸業應於籌備期間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並報請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核准發給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及公路汽車客運業之營運路線許可證後，方得開始營業或通車營運。」
　　第77條第2項：「未依本法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或電車運輸業者，得依其違反情節輕重，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2500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其歇業，其非法營業之車輛牌照及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並得吊扣4個月至1年，或吊銷之，非滿2年不得再請領或考領。」
　　第78條第1項前段：「本法所定之罰鍰，由該管公路主管機關處罰之。」　　
　　第79條第5項：「汽車及電車運輸業申請資格條件、立案程序、營運監督、業務範圍、營運路線許可年限及營運應遵行事項與對汽車及電車運輸業之限制、禁止事項及其違反之罰鍰、吊扣、吊銷車輛牌照或廢止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之要件等事項之規則，由交通部定之。」
　2.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
　　第1條：「本規則依公路法第34條之1第2項、第79條第5項規定訂定之。」
　　第138條：「未經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運輸業者，應依公路法第77條第2項之規定舉發。」
　　第139條之1第1項：「……計程車客運業……之申請核准籌備、立案、營運管理及處罰，由交通部委任交通部公路總局或得委辦直轄市政府辦理。」
　3.裁量基準　　　
　　第1點前段：「未依公路法申請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或計程車客運服務業者，得依其違反情節輕重，依本基準規定裁量，並勒令其歇業」
　　第2點：「個人以小型車、機車經營汽車運輸業者，其裁量基準如下：次別：第一次、裁量基準：處新臺幣10萬元罰鍰，並吊扣該次非法營業車輛牌照及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4個月。」
　4.按公路法為健全公路營運制度，發展公路運輸事業，以增進公共福利與交通安全，就人民經營汽車運輸業予以管制，採行「類型強制+申請核准」之事前許可制，即將汽車運輸業分為9類予以管制，均需申請公路主管機關審核符合公路法相關法令規定，核准發給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及公路汽車客運業之營運路線許可證後，方得開始營業或通車營運。其中經營「公路汽車客運業」「遊覽車客運業」「小客車租賃業」「小貨車租賃業」「汽車貨運業」「汽車路線貨運業」「汽車貨櫃貨運業」，因營運範圍可及全國，故係統一向中央公路主管機關申請，俾利其通盤考量而為一致性之監督管理。另就營業區域相對侷限之「市區汽車客運業」乃依其經營區域所屬於直轄市或縣（市），分別向該地方公路主管機關(即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申請；「計程車客運業」（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91條第1項第3款規定附表七，核定主事務所所在地至其鄰近之縣〈市〉為營業區域），則以其主事務所位在直轄市或以外者，分別向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即直轄市政府申請、中央公路主管機關即交通部申請（公路法第1條、第34條第1項、第37條第1項、第39條第2項規定及102年7月3日修正第37條第1項立法理由參照）。公路法第77條第2項規定乃就違反公路法第37條第1項、第39條第2項申請核准義務者之非難處罰，期使行為人及社會上一般人民產生警戒，而達遏止非法營業之立法目的。該規定於106年1月4日修正，依其修正理由可知，非法經營汽車運輸業者之多次行為，不論在修法前後，在法律上均有被評價成一行為之問題，是將反覆繼續經營汽車運輸業者多次之非法營業行為，由單一機關整合考量，綜觀違章情節全貌為適切之裁罰，避免多頭馬車造成之事實認定紊亂及違法重複處罰，乃最能貫徹上述公路法立法目的，有利管理效能之發揮。立法者基於上述公共利益考量，就人民經營汽車運輸之營業自由，藉由許可而為預防性之限制，並於公路法第37條第1項就申請「核准籌備」為管轄權之分配，而自籌備起接受公部門一系列的管理措施。依公路法第37條第1項規定，各該公路主管機關對於應由其管轄之汽車運輸業類型，既有審核其申請合法與否的權限，則對其在申請獲准前，違章從事汽車運輸業之行為，自亦應有管轄權，以盡其管制權責。因此從體系解釋的觀點而言，公路法第37條第1項所為的管轄權劃分，應非侷限在汽車運輸業之經營管理中的核准籌備事務，在法律另無其他規定的情形下，同時遍及該條以下的各項管理措施（包含同法第五章所規定的「獎勵與處罰」）。因此，公路法第77條第2項之裁罰事務管轄機關，在公路法別無其他明文規定之情形下，原則上既係依公路法第37條第1項規定決定。是對於未經核准，擅自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者，依公路法第77條第2項規定裁處罰鍰並勒令停業，其裁罰事務主管機關係依公路法第37條第1項第3款而定，即主事務所在直轄市者，由該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即直轄市政府）管轄；在直轄市以外之區域者，歸中央主管機關（即交通部）管轄（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大字第2號裁定要旨參照）。
　5.參前開規定及說明可知，人民經營汽車運輸業中9類之「計程車客運業」，應事先向主事務所在之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在直轄市以外區域者，則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未經申請核准即經營汽車運輸業所分類之「計程車客運業」者，因有違公路法第37條第1項申請核准之義務，依同法第77條第2項規定裁罰，而其裁罰事務管轄機關，則應依同法第37條第1項第3款而定。查本件經檢舉舉發之違規地點位於連江縣，非屬直轄市，為直轄市以外區域，其裁罰機關歸交通部，又依前開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39條之1規定，計程車客運業之申請核准籌備、立案、營運管理及處罰，已由交通部委由交通部公路總局(即更名後之交通部公路局)辦理，從而，原處分由被告機關作成裁罰，係符事務管轄權限，合先敘明。　
　㈡原告確有未經申請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之違規事實，被告作成原處分予以裁罰，應為適法
　1.經查，原告為系爭車輛所有人且行為時未經申請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為原告所持用，乘客A於112年3月31日以手機致電上開手機門號而向原告叫車，原告於同日中午駕駛系爭車輛，搭載乘客A，自連江縣南竿鄉星巴克咖啡店前全家便利商店至清水村天主教堂，到達目的地後原告向乘客A收取現金1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復經本院於113年3月8日準備程序勘驗乘車錄影影像如後所述(本院卷第208-210頁)，且有汽車車籍查詢、112年4月13日原告訪談紀錄、112年4月28日乘客訪談紀錄、乘車錄影影像光碟存卷可佐（本院卷第179、81、83、211頁、被證1光碟)，互核原告與乘客A訪談所述關於電話叫車、運送路線、車資金額及付款方式，均大致相合，且核與前開勘驗乘車錄影影像結果相符，應可採信。從而，客觀上原告應允乘客A之運送要約，並於完成運送行為後收受相當之對價報酬等節，堪以認定。
　2.又查原告於前開訪談紀錄中自承：車資100元，金額由雙方約定等語，復於本院準備程序陳稱：與該名乘客不認識，是乘客打電話叫伊去載他，說他以前是阿兵哥，以前有坐過伊的車等語(本院卷第171-172頁)，且自承以前曾為營業計程車駕駛(本院卷第171頁)。依上，原告既曾經營汽車運輸業而為營業計程車駕駛，當知經營汽車運輸業前應先向公路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並取得營業執照後始得為之，而該名電話叫車之乘客既已於電話中明白表示從前曾搭過原告的計程車，則原告應不難推知電話中之乘客係因認原告經營計程車業務而向其叫車，如原告主觀上真無經營汽車運輸業之意圖及故意，自應於電話中即推拒該名乘客之運送要約，而非依約定前往特定地點搭載乘客，並於完成運送後收取現金100元。況且，原告訴訟中復提出「馬祖住宿通」有關計程車叫車之相關資料為證(本院卷第221頁)，可知當地尚有其他計程車業者多名，原告既稱不認識該名乘客，大可於電話中即告知乘客應向合法計程車業者叫車，根本不待原告無償協助運送完全陌生且臨時電話叫車之乘客，再者，原告過往既曾經營計程車業，當知駕車運送第三人並收取費用，該費用之性質將歸屬運送勞務之報酬給付，且原告既稱收受100元是補貼油錢等語，即已表彰其主觀上係認知收受現金100元與駕車運送乘客間之對價關係，則原告另主張100元是餽贈，不具對價關係，乘客A一上車就有跟他講我現在年齡到了，只有載好朋友，沒有經營汽車運輸業云云，除未有證據以實其說外，且與後述乘車錄影影像勘驗結果內容不符，更是與常情有違，實無足採。依上，應認原告主觀上係有反覆繼續經營計程車業之意圖及故意甚明。
　3.綜上，原告於知悉乘客之前曾搭乘其計程車而再次致電原告叫車之情況下，明知自己已非屬經申請核准之計程車客運業者，卻未拒絕乘客所提運送要約，反而依雙方約定前往特定地點載送該乘客，並於運送完成後收受現金100元，應認原告主觀上係有反覆繼續經營計程車業之意圖及故意，且客觀上復已完成汽車運輸業者運送乘客且收取報酬之經營行為，其確有未經申請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之違規事實無訛，自有違公路法第37條第1項、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38條等規定，而應依公路法第77條第2項規定處罰。
　4.另前開裁量基準乃交通部基於主管機關之地位，為依違反情節輕重以避免輕重失衡之差別待遇而訂定，以使所屬人員於具體個案執法時，得遵循相關標準據以裁量處罰，屬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且未牴觸母法，被告自得依此為裁罰。綜上，被告據以認定原告未經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運輸業之行為，核已違反公路法第37條第1項、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38條規定，爰依公路法第77條第2項規定及裁量基準第2點次別第一次之規定，裁處原告法定最低罰額10萬元罰鍰，並吊扣系爭車輛牌照及原告駕照各4個月，並無違誤。
　5.至原告主張乘車錄影影像遭消音變造乙節，業經本院於113年3月8日準備程序勘驗乘車錄影影像如下，而認原告此節所執並不可採：
　　(一)勘驗檔名：1.0000000-000-0000-王淑佩.mp4
　　(二）勘驗影片起訖時間：
　　　　 1.【影片播放時間00：00：00-00： 03：02，共3分02秒】
　　(三）勘驗結果：
　　　　 1.0000000-000-0000-王淑佩.mp4 。
          (1)(影片播放時間00：00：00-00：00：16)
             於影片時間00：00：00至00：00：04 ，畫面中可見一名乘客開啟黑色自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車門上車，並開始與系爭車輛駕駛對話。（勘驗照片1)
             (影片播放時間00：00：04-00：00：16)
             雙方對話如下：
             乘客：你好。
             系爭車輛駕駛：你好，你要到清水哪裡？
             乘客：我要到清水那個…… 那哪裡啊、那個叫什 麼，他新蓋的那間家扶中心那邊，新蓋的家扶中心那裡。
          (2)(畫面時間00：00：17-00：00：46)
             畫面向前拍攝系爭車輛駕駛，系爭車輛駕駛與乘  客對話確認地點，系爭車輛持續向前行駛。（勘驗照片2)
             (影片播放時間00 : 00 : 17-00 : 00 : 46)
             雙方對話如下：
             系爭車輛駕駛：喔，家扶中心。
             乘客：對。
             系爭車輛駕駛：那在牛角欸，不是在清水啊。
             乘客：因為它有一間新蓋起來那間，那間叫什麼 ，在檳榔攤對面那邊，我要在那邊下車。
             系爭車輛駕駛：那是基督教。
             乘客：喔那是基督教。
             系爭車輛駕駛：那哪是家扶阿，基督教會阿，我想說家扶沒有在那邊阿。
             乘客：好。
             系爭車輛駕駛：家扶在議會那裡。
          (3)(影片播放時間00 : 00 : 47 -00 : 02 : 18) 
             畫面向前拍攝，系爭車輛持續前進。
          (4)(影片播放時間00：02：19-00：02：40)
             畫面向前拍攝，乘客與系爭車輛駕駛對話並確認價錢，待系爭車輛減速停妥後，乘客交付100元予駕駛並下車。（勘驗照片3至照片4)
             (影片播放時間00：02：19-00：02：40)
             雙方對話如下：
             系爭車輛駕駛：這個啦，這是教會，不是家扶 。
             乘客：……因為跟朋友約在這邊，這樣多少。
             系爭車輛駕駛：100塊就好。
             乘客：100塊。
             (乘客拿出100元鈔票）
             系爭車輛駕駛：好 。
             (乘客將100元鈔票交予系爭車輛駕駛）
             乘客：好，謝謝。
             系爭車輛駕駛：謝謝。
             乘客：掰掰。
             (乘客下車）
          (5)(畫面時間00：02：41-00：03：02)
             乘客下車，畫面朝地面拍攝，乘客轉身後，畫面轉向系爭車輛，畫面可見系爭車輛之車牌號碼為 「000-0000」。（勘驗照片5)
　　　　  (6)上開勘驗畫面係連續拍攝並無中斷，且由勘驗結果，顯示乘客與系爭車輛駕駛於該車行駛途中，雙方有以上之對話交談內容，未對話期間，車內持續傳出播放廣播節目之聲音，無從看出有何對話遭消音或變造之情事。
  6.又原告主張遭人陷害教唆乙節，按公路法第78條之1第1項規定：「對於未依本法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運輸業、計程車客運服務業之行為，民眾得敘明事實檢具證據資料，向公路主管機關檢舉。公路主管機關除應對檢舉人之身分資料保密外，經查證屬實並處以罰鍰者，得以實收罰鍰收入之一定比例，提充檢舉獎金獎勵檢舉人。」查本件係由乘客以電話向原告叫車，雙方約定運送地點後，並於運送完成之際合意運送報酬金額，而由乘客以現金向原告如數給付報酬後，按上開規定具文檢舉白牌車違規經營計程車客運業，並提出乘車錄影影像等具體證據資料，檢舉文復具名詳載年籍資料，並於檢舉後接受舉發機關之訪談(本院卷第83頁)，經連江站查明舉發後，被告據以辦理裁罰，合於前開檢舉規定，是檢舉人提供予被告之資料，並非屬不法取得者甚為明確。從而，原告主張訴外人陳述及乘車錄影影像係屬陷害教唆而取得之證據資料乙節，自無足採。
　㈢綜上所述，原處分於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併予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審判長  法  官  劉正偉
                              法  官  邱士賓

     　　　　　　   　　    　法　官　楊蕙芬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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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地訴字第83號
                                   113年11月1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王淑佩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

代  表  人  陳文瑞  
訴訟代理人  陳政君  
            余宛蓉  
            余南勇  
上列當事人間因公路法事件，原告不服交通部中華民國112年8月
31日交訴字第1120021865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
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原告起訴爭執「交通部公路總局對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事件
    中華民國112年7月3日第28-20B00464號處分書」(下稱原處
    分)，上開處分機關名稱原為「交通部公路總局」，為配合
    交通部組織改造，公路總局機關全銜更名為「交通部公路局
    」，其組織法於112年5月16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112
    年6月7日公布，並奉行政院核定自112年9月15日施行。是原
    處分作成後，被告機關已更名為交通部公路局，然仍為同一
    機關，是被告名稱應列為「交通部公路局」，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事實概要及其證據：原告於112年3月31日接獲訴外人致電叫
    車，遂於當日中午駕駛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
    車(下稱系爭車輛，本院卷第179頁)，前往連江縣南竿鄉星
    巴克咖啡店前全家便利商店處，搭載乘客1人(下稱乘客A)，
    將其運送至清水村天主堂(地址：連江縣○○鄉○○村00000號)
    ，並收受乘客A所交付之新臺幣(下同)100元。乘客A於112年
    4月7日提供乘車錄影影像而具文檢舉，經被告所屬臺北市區
    監理所之連江監理站(下稱連江站)分別訪談原告及乘客A作
    成訪談紀錄(本院卷第81-83頁)，認系爭車輛確實未經申請
    核准而經營汽車運輸業，連江站乃於112年5月1日以交公北
    市監字第20B00464號舉發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事件通知單(
    訴願卷第52頁)，舉發原告違反公路法第77條第2項及汽車運
    輸業管理規則第138條規定，嗣再經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1
    0萬元罰鍰，並吊扣牌照4個月、吊扣駕照4個月(本院卷第61
    頁)。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本院卷第67-77頁)，
    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本件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所謂「事業」並未排除自然人，且本質上雖具反覆性及繼續
    性之特徵，但如依整體客觀事實觀之，當事人確有反覆實施
    之意圖者，縱其僅被查獲一次（包括首次實施即被查獲，及
    實施多次僅被查獲一次之情形），亦不影響其營業行為之認
    定（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412號判決意旨參照）。被
    告未提出證據證明原告有「反覆」及「繼續」駕駛汽車載送
    他人而「收取對價」之事實。原告屆齡退休後，經營早午餐
    生意，未有經營其他兼職或汽車運輸業之情，並無證據可認
    原告有任何定點或沿路攬客之情事，原告因常年擔任當地志
    工，平日即時常無償載送當地居民及軍人，皆未收取任何報
    酬，未有「經營客運輸」及「受有報酬」之事實存在，被告
    就此負有舉證責任。　
　㈡乘車錄影影像因原告與乘客A間乘車過程中之對話內容皆遭消
    音，有遭受變造之疑慮，難認有證據能力，聲請勘驗之。另
    原告調取原告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當日通話明細，
    並無乘客A聯繫原告之紀錄，乘客A之陳述確有瑕疵，不能僅
    以乘客A之陳述認有違章事實。又依公路法第78條之1第1項
    規定檢舉有獎金可請領，乘客A難免有虛偽或誇大陳述之可
    能，自應調查其他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
    性。
　㈢原告雖於112年3月31日確有向乘客A收取100元，然此係因當
    日天氣寒冷下雨，乘客A基於人情而給予原告補貼或餽贈，
    並非載送乘客A之服務對價，非屬報酬。且原告當日本不願
    協助，係因乘客A表示係軍人身分，且原告為馬防部心輔志
    工，不好推拖，且於載送過程即告知乘客A，其非計程車，
    僅係基於服務心態而協助載送，由前揭經過觀之，乘客A之
    陳述及乘車錄影影像當屬「陷害教唆」而取得之證據資料，
    係不正當手段所取得之證據資料，當予以禁止，不具證據適
    格。
　㈣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
　㈠經檢視乘客A舉發提供之乘車錄影影像(全長3分2秒)，載送過
    程並無原告告知乘客A「其非計程車，僅係基於服務之心態
    而協助載送」等語，至所稱對話業遭消音變造，僅為臆測及
    逃脫罪責之語。且乘客A於錄影2分25秒處詢問「這樣多少？
    」原告於2分27秒回答「拿100塊錢。」乘客A接續於2分37-3
    8秒時，親自給付現鈔100元給原告，原告亦當下收受。且連
    江站約談原告之訪談紀錄，原告答稱車資100元，由乘客本
    人以現金付款，金額由雙方約定等語，並經原告親閱無訛後
    簽名，另連江站約談乘客A之訪談紀錄，乘客A稱車資100元
    ，付款方式為現金，付款對象是駕駛人本人等語，亦經乘客
    A親閱無訛簽名在案。且參本院102年度訴字第1588號判決、
    107年度訴字第61號判決要旨，本案原告載送乘客受有報酬
    收費100元，且金額係雙方合意約定，收受載運服務之對價
    關係明確，可證明原告本件違規事實，原告主張「屬訴外人
    餽贈而非屬載送對價」，顯不足採信。
　㈡本案檢舉人利用機會加以蒐證，使潛在之違章行為現形，暴
    露違章事證，並加以舉發，難謂非法取證。此外，連江站非
    僅依檢舉人提供乘車錄影影像，即作成原處分，事前並已進
    行行政調查，分別約談原告及乘客A作成訪談紀錄，且原告
    承認該趟行程車資係雙方約定合意為100元，並以現金交付
    ，皆經親閱無訛後簽名。原告使用系爭車輛載送乘客並收取
    100元報酬，在主觀上已具有反覆載運乘客獲取報酬而經營
    運輸業之故意，即便係首次實施即被查獲，或實施多次僅被
    查獲1次之情形，然違規事實明確，被告已依整體客觀事實
    觀之，充分踐行行政調查事實及證據，依行政程序法第43條
    規定，綜合相關事證，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難認有
    何違法或不當。
　㈢原告未申請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已如前述，被告依交通部108
    年5月17日交路字第10850059841號令修正發布施行「未經核
    准經營汽車運輸業及計程車客運服務業裁量基準」（下稱裁
    量基準)第1點及第2點規定作成原處分，符合上開處罰基準
    。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被告認原告有未經申請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之違規事實，而
    作成原處分予以裁罰，是否適法？
五、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法規
　1.公路法
　　第2條第14款：「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十四、汽車或電車
    運輸業：指以汽車或電車經營客、貨運輸而受報酬之事業。
    」
　　第3條：「本法所稱公路主管機關：在中央為交通部；在直
    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34條第1項第4款：「公路汽車運輸，分自用與營業兩種。
    自用汽車，得通行全國道路，營業汽車應依下列規定，分類
    營運：四、計程車客運業：在核定區域內，以小客車出租載
    客為營業者。」
　　第37條第1項第3款：「經營汽車運輸業，應依下列規定，申
    請核准籌備：三、經營計程車客運業，其主事務所在直轄市
    者，向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申請，在直轄市以外之區域者，
    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第39條第2項：「汽車運輸業應於籌備期間依法辦理公司或
    商業登記，並報請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核准發給汽車運輸業營
    業執照及公路汽車客運業之營運路線許可證後，方得開始營
    業或通車營運。」
　　第77條第2項：「未依本法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或電車運
    輸業者，得依其違反情節輕重，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2500萬
    元以下罰鍰，並勒令其歇業，其非法營業之車輛牌照及汽車
    駕駛人駕駛執照，並得吊扣4個月至1年，或吊銷之，非滿2
    年不得再請領或考領。」
　　第78條第1項前段：「本法所定之罰鍰，由該管公路主管機
    關處罰之。」　　
　　第79條第5項：「汽車及電車運輸業申請資格條件、立案程
    序、營運監督、業務範圍、營運路線許可年限及營運應遵行
    事項與對汽車及電車運輸業之限制、禁止事項及其違反之罰
    鍰、吊扣、吊銷車輛牌照或廢止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之要件
    等事項之規則，由交通部定之。」
　2.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
　　第1條：「本規則依公路法第34條之1第2項、第79條第5項規
    定訂定之。」
　　第138條：「未經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運輸業者，應依公路
    法第77條第2項之規定舉發。」
　　第139條之1第1項：「……計程車客運業……之申請核准籌備、
    立案、營運管理及處罰，由交通部委任交通部公路總局或得
    委辦直轄市政府辦理。」
　3.裁量基準　　　
　　第1點前段：「未依公路法申請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或計
    程車客運服務業者，得依其違反情節輕重，依本基準規定裁
    量，並勒令其歇業」
　　第2點：「個人以小型車、機車經營汽車運輸業者，其裁量
    基準如下：次別：第一次、裁量基準：處新臺幣10萬元罰鍰
    ，並吊扣該次非法營業車輛牌照及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4個
    月。」
　4.按公路法為健全公路營運制度，發展公路運輸事業，以增進
    公共福利與交通安全，就人民經營汽車運輸業予以管制，採
    行「類型強制+申請核准」之事前許可制，即將汽車運輸業
    分為9類予以管制，均需申請公路主管機關審核符合公路法
    相關法令規定，核准發給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及公路汽車客
    運業之營運路線許可證後，方得開始營業或通車營運。其中
    經營「公路汽車客運業」「遊覽車客運業」「小客車租賃業
    」「小貨車租賃業」「汽車貨運業」「汽車路線貨運業」「
    汽車貨櫃貨運業」，因營運範圍可及全國，故係統一向中央
    公路主管機關申請，俾利其通盤考量而為一致性之監督管理
    。另就營業區域相對侷限之「市區汽車客運業」乃依其經營
    區域所屬於直轄市或縣（市），分別向該地方公路主管機關
    (即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申請；「計程車客運業」（依
    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91條第1項第3款規定附表七，核定主
    事務所所在地至其鄰近之縣〈市〉為營業區域），則以其主事
    務所位在直轄市或以外者，分別向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即直
    轄市政府申請、中央公路主管機關即交通部申請（公路法第
    1條、第34條第1項、第37條第1項、第39條第2項規定及102
    年7月3日修正第37條第1項立法理由參照）。公路法第77條
    第2項規定乃就違反公路法第37條第1項、第39條第2項申請
    核准義務者之非難處罰，期使行為人及社會上一般人民產生
    警戒，而達遏止非法營業之立法目的。該規定於106年1月4
    日修正，依其修正理由可知，非法經營汽車運輸業者之多次
    行為，不論在修法前後，在法律上均有被評價成一行為之問
    題，是將反覆繼續經營汽車運輸業者多次之非法營業行為，
    由單一機關整合考量，綜觀違章情節全貌為適切之裁罰，避
    免多頭馬車造成之事實認定紊亂及違法重複處罰，乃最能貫
    徹上述公路法立法目的，有利管理效能之發揮。立法者基於
    上述公共利益考量，就人民經營汽車運輸之營業自由，藉由
    許可而為預防性之限制，並於公路法第37條第1項就申請「
    核准籌備」為管轄權之分配，而自籌備起接受公部門一系列
    的管理措施。依公路法第37條第1項規定，各該公路主管機
    關對於應由其管轄之汽車運輸業類型，既有審核其申請合法
    與否的權限，則對其在申請獲准前，違章從事汽車運輸業之
    行為，自亦應有管轄權，以盡其管制權責。因此從體系解釋
    的觀點而言，公路法第37條第1項所為的管轄權劃分，應非
    侷限在汽車運輸業之經營管理中的核准籌備事務，在法律另
    無其他規定的情形下，同時遍及該條以下的各項管理措施（
    包含同法第五章所規定的「獎勵與處罰」）。因此，公路法
    第77條第2項之裁罰事務管轄機關，在公路法別無其他明文
    規定之情形下，原則上既係依公路法第37條第1項規定決定
    。是對於未經核准，擅自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者，依公路法第
    77條第2項規定裁處罰鍰並勒令停業，其裁罰事務主管機關
    係依公路法第37條第1項第3款而定，即主事務所在直轄市者
    ，由該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即直轄市政府）管轄；在直轄
    市以外之區域者，歸中央主管機關（即交通部）管轄（最高
    行政法院109年度大字第2號裁定要旨參照）。
　5.參前開規定及說明可知，人民經營汽車運輸業中9類之「計
    程車客運業」，應事先向主事務所在之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
    申請核准，在直轄市以外區域者，則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核准。未經申請核准即經營汽車運輸業所分類之「計程車客
    運業」者，因有違公路法第37條第1項申請核准之義務，依
    同法第77條第2項規定裁罰，而其裁罰事務管轄機關，則應
    依同法第37條第1項第3款而定。查本件經檢舉舉發之違規地
    點位於連江縣，非屬直轄市，為直轄市以外區域，其裁罰機
    關歸交通部，又依前開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39條之1規定
    ，計程車客運業之申請核准籌備、立案、營運管理及處罰，
    已由交通部委由交通部公路總局(即更名後之交通部公路局)
    辦理，從而，原處分由被告機關作成裁罰，係符事務管轄權
    限，合先敘明。　
　㈡原告確有未經申請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之違規事實，被告作
    成原處分予以裁罰，應為適法
　1.經查，原告為系爭車輛所有人且行為時未經申請核准經營汽
    車運輸業，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為原告所持用，乘客A於1
    12年3月31日以手機致電上開手機門號而向原告叫車，原告
    於同日中午駕駛系爭車輛，搭載乘客A，自連江縣南竿鄉星
    巴克咖啡店前全家便利商店至清水村天主教堂，到達目的地
    後原告向乘客A收取現金1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復經
    本院於113年3月8日準備程序勘驗乘車錄影影像如後所述(本
    院卷第208-210頁)，且有汽車車籍查詢、112年4月13日原告
    訪談紀錄、112年4月28日乘客訪談紀錄、乘車錄影影像光碟
    存卷可佐（本院卷第179、81、83、211頁、被證1光碟)，互
    核原告與乘客A訪談所述關於電話叫車、運送路線、車資金
    額及付款方式，均大致相合，且核與前開勘驗乘車錄影影像
    結果相符，應可採信。從而，客觀上原告應允乘客A之運送
    要約，並於完成運送行為後收受相當之對價報酬等節，堪以
    認定。
　2.又查原告於前開訪談紀錄中自承：車資100元，金額由雙方
    約定等語，復於本院準備程序陳稱：與該名乘客不認識，是
    乘客打電話叫伊去載他，說他以前是阿兵哥，以前有坐過伊
    的車等語(本院卷第171-172頁)，且自承以前曾為營業計程
    車駕駛(本院卷第171頁)。依上，原告既曾經營汽車運輸業
    而為營業計程車駕駛，當知經營汽車運輸業前應先向公路主
    管機關申請核准，並取得營業執照後始得為之，而該名電話
    叫車之乘客既已於電話中明白表示從前曾搭過原告的計程車
    ，則原告應不難推知電話中之乘客係因認原告經營計程車業
    務而向其叫車，如原告主觀上真無經營汽車運輸業之意圖及
    故意，自應於電話中即推拒該名乘客之運送要約，而非依約
    定前往特定地點搭載乘客，並於完成運送後收取現金100元
    。況且，原告訴訟中復提出「馬祖住宿通」有關計程車叫車
    之相關資料為證(本院卷第221頁)，可知當地尚有其他計程
    車業者多名，原告既稱不認識該名乘客，大可於電話中即告
    知乘客應向合法計程車業者叫車，根本不待原告無償協助運
    送完全陌生且臨時電話叫車之乘客，再者，原告過往既曾經
    營計程車業，當知駕車運送第三人並收取費用，該費用之性
    質將歸屬運送勞務之報酬給付，且原告既稱收受100元是補
    貼油錢等語，即已表彰其主觀上係認知收受現金100元與駕
    車運送乘客間之對價關係，則原告另主張100元是餽贈，不
    具對價關係，乘客A一上車就有跟他講我現在年齡到了，只
    有載好朋友，沒有經營汽車運輸業云云，除未有證據以實其
    說外，且與後述乘車錄影影像勘驗結果內容不符，更是與常
    情有違，實無足採。依上，應認原告主觀上係有反覆繼續經
    營計程車業之意圖及故意甚明。
　3.綜上，原告於知悉乘客之前曾搭乘其計程車而再次致電原告
    叫車之情況下，明知自己已非屬經申請核准之計程車客運業
    者，卻未拒絕乘客所提運送要約，反而依雙方約定前往特定
    地點載送該乘客，並於運送完成後收受現金100元，應認原
    告主觀上係有反覆繼續經營計程車業之意圖及故意，且客觀
    上復已完成汽車運輸業者運送乘客且收取報酬之經營行為，
    其確有未經申請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之違規事實無訛，自有
    違公路法第37條第1項、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38條等規定
    ，而應依公路法第77條第2項規定處罰。
　4.另前開裁量基準乃交通部基於主管機關之地位，為依違反情
    節輕重以避免輕重失衡之差別待遇而訂定，以使所屬人員於
    具體個案執法時，得遵循相關標準據以裁量處罰，屬執行法
    律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且未牴觸母法，被告自得依此為
    裁罰。綜上，被告據以認定原告未經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運
    輸業之行為，核已違反公路法第37條第1項、汽車運輸業管
    理規則第138條規定，爰依公路法第77條第2項規定及裁量基
    準第2點次別第一次之規定，裁處原告法定最低罰額10萬元
    罰鍰，並吊扣系爭車輛牌照及原告駕照各4個月，並無違誤
    。
　5.至原告主張乘車錄影影像遭消音變造乙節，業經本院於113
    年3月8日準備程序勘驗乘車錄影影像如下，而認原告此節所
    執並不可採：
　　(一)勘驗檔名：1.0000000-000-0000-王淑佩.mp4
　　(二）勘驗影片起訖時間：
　　　　 1.【影片播放時間00：00：00-00： 03：02，共3分02
           秒】
　　(三）勘驗結果：
　　　　 1.0000000-000-0000-王淑佩.mp4 。
          (1)(影片播放時間00：00：00-00：00：16)
             於影片時間00：00：00至00：00：04 ，畫面中可
             見一名乘客開啟黑色自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
             車門上車，並開始與系爭車輛駕駛對話。（勘驗
             照片1)
             (影片播放時間00：00：04-00：00：16)
             雙方對話如下：
             乘客：你好。
             系爭車輛駕駛：你好，你要到清水哪裡？
             乘客：我要到清水那個…… 那哪裡啊、那個叫什 
             麼，他新蓋的那間家扶中心那邊，新蓋的家扶中
             心那裡。
          (2)(畫面時間00：00：17-00：00：46)
             畫面向前拍攝系爭車輛駕駛，系爭車輛駕駛與乘 
              客對話確認地點，系爭車輛持續向前行駛。（勘
             驗照片2)
             (影片播放時間00 : 00 : 17-00 : 00 : 46)
             雙方對話如下：
             系爭車輛駕駛：喔，家扶中心。
             乘客：對。
             系爭車輛駕駛：那在牛角欸，不是在清水啊。
             乘客：因為它有一間新蓋起來那間，那間叫什麼 
             ，在檳榔攤對面那邊，我要在那邊下車。
             系爭車輛駕駛：那是基督教。
             乘客：喔那是基督教。
             系爭車輛駕駛：那哪是家扶阿，基督教會阿，我
             想說家扶沒有在那邊阿。
             乘客：好。
             系爭車輛駕駛：家扶在議會那裡。
          (3)(影片播放時間00 : 00 : 47 -00 : 02 : 18) 
             畫面向前拍攝，系爭車輛持續前進。
          (4)(影片播放時間00：02：19-00：02：40)
             畫面向前拍攝，乘客與系爭車輛駕駛對話並確認
             價錢，待系爭車輛減速停妥後，乘客交付100元予
             駕駛並下車。（勘驗照片3至照片4)
             (影片播放時間00：02：19-00：02：40)
             雙方對話如下：
             系爭車輛駕駛：這個啦，這是教會，不是家扶 。
             乘客：……因為跟朋友約在這邊，這樣多少。
             系爭車輛駕駛：100塊就好。
             乘客：100塊。
             (乘客拿出100元鈔票）
             系爭車輛駕駛：好 。
             (乘客將100元鈔票交予系爭車輛駕駛）
             乘客：好，謝謝。
             系爭車輛駕駛：謝謝。
             乘客：掰掰。
             (乘客下車）
          (5)(畫面時間00：02：41-00：03：02)
             乘客下車，畫面朝地面拍攝，乘客轉身後，畫面
             轉向系爭車輛，畫面可見系爭車輛之車牌號碼為 
             「000-0000」。（勘驗照片5)
　　　　  (6)上開勘驗畫面係連續拍攝並無中斷，且由勘驗結
             果，顯示乘客與系爭車輛駕駛於該車行駛途中，
             雙方有以上之對話交談內容，未對話期間，車內
             持續傳出播放廣播節目之聲音，無從看出有何對
             話遭消音或變造之情事。
  6.又原告主張遭人陷害教唆乙節，按公路法第78條之1第1項規
    定：「對於未依本法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運輸業、計程車客
    運服務業之行為，民眾得敘明事實檢具證據資料，向公路主
    管機關檢舉。公路主管機關除應對檢舉人之身分資料保密外
    ，經查證屬實並處以罰鍰者，得以實收罰鍰收入之一定比例
    ，提充檢舉獎金獎勵檢舉人。」查本件係由乘客以電話向原
    告叫車，雙方約定運送地點後，並於運送完成之際合意運送
    報酬金額，而由乘客以現金向原告如數給付報酬後，按上開
    規定具文檢舉白牌車違規經營計程車客運業，並提出乘車錄
    影影像等具體證據資料，檢舉文復具名詳載年籍資料，並於
    檢舉後接受舉發機關之訪談(本院卷第83頁)，經連江站查明
    舉發後，被告據以辦理裁罰，合於前開檢舉規定，是檢舉人
    提供予被告之資料，並非屬不法取得者甚為明確。從而，原
    告主張訴外人陳述及乘車錄影影像係屬陷害教唆而取得之證
    據資料乙節，自無足採。
　㈢綜上所述，原處分於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
    不合。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
    回。
　㈣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
    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
    要，併予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審判長  法  官  劉正偉
                              法  官  邱士賓
     　　　　　　   　　    　法　官　楊蕙芬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鄭涵勻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地訴字第83號
                                   113年11月1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王淑佩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


代  表  人  陳文瑞  
訴訟代理人  陳政君  
            余宛蓉  
            余南勇  
上列當事人間因公路法事件，原告不服交通部中華民國112年8月31日交訴字第1120021865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原告起訴爭執「交通部公路總局對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事件中華民國112年7月3日第28-20B00464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上開處分機關名稱原為「交通部公路總局」，為配合交通部組織改造，公路總局機關全銜更名為「交通部公路局」，其組織法於112年5月16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112年6月7日公布，並奉行政院核定自112年9月15日施行。是原處分作成後，被告機關已更名為交通部公路局，然仍為同一機關，是被告名稱應列為「交通部公路局」，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事實概要及其證據：原告於112年3月31日接獲訴外人致電叫車，遂於當日中午駕駛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本院卷第179頁)，前往連江縣南竿鄉星巴克咖啡店前全家便利商店處，搭載乘客1人(下稱乘客A)，將其運送至清水村天主堂(地址：連江縣○○鄉○○村00000號)，並收受乘客A所交付之新臺幣(下同)100元。乘客A於112年4月7日提供乘車錄影影像而具文檢舉，經被告所屬臺北市區監理所之連江監理站(下稱連江站)分別訪談原告及乘客A作成訪談紀錄(本院卷第81-83頁)，認系爭車輛確實未經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運輸業，連江站乃於112年5月1日以交公北市監字第20B00464號舉發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事件通知單(訴願卷第52頁)，舉發原告違反公路法第77條第2項及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38條規定，嗣再經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10萬元罰鍰，並吊扣牌照4個月、吊扣駕照4個月(本院卷第61頁)。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本院卷第67-77頁)，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本件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所謂「事業」並未排除自然人，且本質上雖具反覆性及繼續性之特徵，但如依整體客觀事實觀之，當事人確有反覆實施之意圖者，縱其僅被查獲一次（包括首次實施即被查獲，及實施多次僅被查獲一次之情形），亦不影響其營業行為之認定（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412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未提出證據證明原告有「反覆」及「繼續」駕駛汽車載送他人而「收取對價」之事實。原告屆齡退休後，經營早午餐生意，未有經營其他兼職或汽車運輸業之情，並無證據可認原告有任何定點或沿路攬客之情事，原告因常年擔任當地志工，平日即時常無償載送當地居民及軍人，皆未收取任何報酬，未有「經營客運輸」及「受有報酬」之事實存在，被告就此負有舉證責任。　
　㈡乘車錄影影像因原告與乘客A間乘車過程中之對話內容皆遭消音，有遭受變造之疑慮，難認有證據能力，聲請勘驗之。另原告調取原告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當日通話明細，並無乘客A聯繫原告之紀錄，乘客A之陳述確有瑕疵，不能僅以乘客A之陳述認有違章事實。又依公路法第78條之1第1項規定檢舉有獎金可請領，乘客A難免有虛偽或誇大陳述之可能，自應調查其他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
　㈢原告雖於112年3月31日確有向乘客A收取100元，然此係因當日天氣寒冷下雨，乘客A基於人情而給予原告補貼或餽贈，並非載送乘客A之服務對價，非屬報酬。且原告當日本不願協助，係因乘客A表示係軍人身分，且原告為馬防部心輔志工，不好推拖，且於載送過程即告知乘客A，其非計程車，僅係基於服務心態而協助載送，由前揭經過觀之，乘客A之陳述及乘車錄影影像當屬「陷害教唆」而取得之證據資料，係不正當手段所取得之證據資料，當予以禁止，不具證據適格。
　㈣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
　㈠經檢視乘客A舉發提供之乘車錄影影像(全長3分2秒)，載送過程並無原告告知乘客A「其非計程車，僅係基於服務之心態而協助載送」等語，至所稱對話業遭消音變造，僅為臆測及逃脫罪責之語。且乘客A於錄影2分25秒處詢問「這樣多少？」原告於2分27秒回答「拿100塊錢。」乘客A接續於2分37-38秒時，親自給付現鈔100元給原告，原告亦當下收受。且連江站約談原告之訪談紀錄，原告答稱車資100元，由乘客本人以現金付款，金額由雙方約定等語，並經原告親閱無訛後簽名，另連江站約談乘客A之訪談紀錄，乘客A稱車資100元，付款方式為現金，付款對象是駕駛人本人等語，亦經乘客A親閱無訛簽名在案。且參本院102年度訴字第1588號判決、107年度訴字第61號判決要旨，本案原告載送乘客受有報酬收費100元，且金額係雙方合意約定，收受載運服務之對價關係明確，可證明原告本件違規事實，原告主張「屬訴外人餽贈而非屬載送對價」，顯不足採信。
　㈡本案檢舉人利用機會加以蒐證，使潛在之違章行為現形，暴露違章事證，並加以舉發，難謂非法取證。此外，連江站非僅依檢舉人提供乘車錄影影像，即作成原處分，事前並已進行行政調查，分別約談原告及乘客A作成訪談紀錄，且原告承認該趟行程車資係雙方約定合意為100元，並以現金交付，皆經親閱無訛後簽名。原告使用系爭車輛載送乘客並收取100元報酬，在主觀上已具有反覆載運乘客獲取報酬而經營運輸業之故意，即便係首次實施即被查獲，或實施多次僅被查獲1次之情形，然違規事實明確，被告已依整體客觀事實觀之，充分踐行行政調查事實及證據，依行政程序法第43條規定，綜合相關事證，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難認有何違法或不當。
　㈢原告未申請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已如前述，被告依交通部108年5月17日交路字第10850059841號令修正發布施行「未經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及計程車客運服務業裁量基準」（下稱裁量基準)第1點及第2點規定作成原處分，符合上開處罰基準。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被告認原告有未經申請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之違規事實，而作成原處分予以裁罰，是否適法？
五、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法規
　1.公路法
　　第2條第14款：「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十四、汽車或電車運輸業：指以汽車或電車經營客、貨運輸而受報酬之事業。」
　　第3條：「本法所稱公路主管機關：在中央為交通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34條第1項第4款：「公路汽車運輸，分自用與營業兩種。自用汽車，得通行全國道路，營業汽車應依下列規定，分類營運：四、計程車客運業：在核定區域內，以小客車出租載客為營業者。」
　　第37條第1項第3款：「經營汽車運輸業，應依下列規定，申請核准籌備：三、經營計程車客運業，其主事務所在直轄市者，向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申請，在直轄市以外之區域者，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第39條第2項：「汽車運輸業應於籌備期間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並報請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核准發給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及公路汽車客運業之營運路線許可證後，方得開始營業或通車營運。」
　　第77條第2項：「未依本法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或電車運輸業者，得依其違反情節輕重，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2500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其歇業，其非法營業之車輛牌照及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並得吊扣4個月至1年，或吊銷之，非滿2年不得再請領或考領。」
　　第78條第1項前段：「本法所定之罰鍰，由該管公路主管機關處罰之。」　　
　　第79條第5項：「汽車及電車運輸業申請資格條件、立案程序、營運監督、業務範圍、營運路線許可年限及營運應遵行事項與對汽車及電車運輸業之限制、禁止事項及其違反之罰鍰、吊扣、吊銷車輛牌照或廢止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之要件等事項之規則，由交通部定之。」
　2.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
　　第1條：「本規則依公路法第34條之1第2項、第79條第5項規定訂定之。」
　　第138條：「未經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運輸業者，應依公路法第77條第2項之規定舉發。」
　　第139條之1第1項：「……計程車客運業……之申請核准籌備、立案、營運管理及處罰，由交通部委任交通部公路總局或得委辦直轄市政府辦理。」
　3.裁量基準　　　
　　第1點前段：「未依公路法申請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或計程車客運服務業者，得依其違反情節輕重，依本基準規定裁量，並勒令其歇業」
　　第2點：「個人以小型車、機車經營汽車運輸業者，其裁量基準如下：次別：第一次、裁量基準：處新臺幣10萬元罰鍰，並吊扣該次非法營業車輛牌照及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4個月。」
　4.按公路法為健全公路營運制度，發展公路運輸事業，以增進公共福利與交通安全，就人民經營汽車運輸業予以管制，採行「類型強制+申請核准」之事前許可制，即將汽車運輸業分為9類予以管制，均需申請公路主管機關審核符合公路法相關法令規定，核准發給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及公路汽車客運業之營運路線許可證後，方得開始營業或通車營運。其中經營「公路汽車客運業」「遊覽車客運業」「小客車租賃業」「小貨車租賃業」「汽車貨運業」「汽車路線貨運業」「汽車貨櫃貨運業」，因營運範圍可及全國，故係統一向中央公路主管機關申請，俾利其通盤考量而為一致性之監督管理。另就營業區域相對侷限之「市區汽車客運業」乃依其經營區域所屬於直轄市或縣（市），分別向該地方公路主管機關(即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申請；「計程車客運業」（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91條第1項第3款規定附表七，核定主事務所所在地至其鄰近之縣〈市〉為營業區域），則以其主事務所位在直轄市或以外者，分別向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即直轄市政府申請、中央公路主管機關即交通部申請（公路法第1條、第34條第1項、第37條第1項、第39條第2項規定及102年7月3日修正第37條第1項立法理由參照）。公路法第77條第2項規定乃就違反公路法第37條第1項、第39條第2項申請核准義務者之非難處罰，期使行為人及社會上一般人民產生警戒，而達遏止非法營業之立法目的。該規定於106年1月4日修正，依其修正理由可知，非法經營汽車運輸業者之多次行為，不論在修法前後，在法律上均有被評價成一行為之問題，是將反覆繼續經營汽車運輸業者多次之非法營業行為，由單一機關整合考量，綜觀違章情節全貌為適切之裁罰，避免多頭馬車造成之事實認定紊亂及違法重複處罰，乃最能貫徹上述公路法立法目的，有利管理效能之發揮。立法者基於上述公共利益考量，就人民經營汽車運輸之營業自由，藉由許可而為預防性之限制，並於公路法第37條第1項就申請「核准籌備」為管轄權之分配，而自籌備起接受公部門一系列的管理措施。依公路法第37條第1項規定，各該公路主管機關對於應由其管轄之汽車運輸業類型，既有審核其申請合法與否的權限，則對其在申請獲准前，違章從事汽車運輸業之行為，自亦應有管轄權，以盡其管制權責。因此從體系解釋的觀點而言，公路法第37條第1項所為的管轄權劃分，應非侷限在汽車運輸業之經營管理中的核准籌備事務，在法律另無其他規定的情形下，同時遍及該條以下的各項管理措施（包含同法第五章所規定的「獎勵與處罰」）。因此，公路法第77條第2項之裁罰事務管轄機關，在公路法別無其他明文規定之情形下，原則上既係依公路法第37條第1項規定決定。是對於未經核准，擅自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者，依公路法第77條第2項規定裁處罰鍰並勒令停業，其裁罰事務主管機關係依公路法第37條第1項第3款而定，即主事務所在直轄市者，由該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即直轄市政府）管轄；在直轄市以外之區域者，歸中央主管機關（即交通部）管轄（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大字第2號裁定要旨參照）。
　5.參前開規定及說明可知，人民經營汽車運輸業中9類之「計程車客運業」，應事先向主事務所在之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在直轄市以外區域者，則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未經申請核准即經營汽車運輸業所分類之「計程車客運業」者，因有違公路法第37條第1項申請核准之義務，依同法第77條第2項規定裁罰，而其裁罰事務管轄機關，則應依同法第37條第1項第3款而定。查本件經檢舉舉發之違規地點位於連江縣，非屬直轄市，為直轄市以外區域，其裁罰機關歸交通部，又依前開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39條之1規定，計程車客運業之申請核准籌備、立案、營運管理及處罰，已由交通部委由交通部公路總局(即更名後之交通部公路局)辦理，從而，原處分由被告機關作成裁罰，係符事務管轄權限，合先敘明。　
　㈡原告確有未經申請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之違規事實，被告作成原處分予以裁罰，應為適法
　1.經查，原告為系爭車輛所有人且行為時未經申請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為原告所持用，乘客A於112年3月31日以手機致電上開手機門號而向原告叫車，原告於同日中午駕駛系爭車輛，搭載乘客A，自連江縣南竿鄉星巴克咖啡店前全家便利商店至清水村天主教堂，到達目的地後原告向乘客A收取現金1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復經本院於113年3月8日準備程序勘驗乘車錄影影像如後所述(本院卷第208-210頁)，且有汽車車籍查詢、112年4月13日原告訪談紀錄、112年4月28日乘客訪談紀錄、乘車錄影影像光碟存卷可佐（本院卷第179、81、83、211頁、被證1光碟)，互核原告與乘客A訪談所述關於電話叫車、運送路線、車資金額及付款方式，均大致相合，且核與前開勘驗乘車錄影影像結果相符，應可採信。從而，客觀上原告應允乘客A之運送要約，並於完成運送行為後收受相當之對價報酬等節，堪以認定。
　2.又查原告於前開訪談紀錄中自承：車資100元，金額由雙方約定等語，復於本院準備程序陳稱：與該名乘客不認識，是乘客打電話叫伊去載他，說他以前是阿兵哥，以前有坐過伊的車等語(本院卷第171-172頁)，且自承以前曾為營業計程車駕駛(本院卷第171頁)。依上，原告既曾經營汽車運輸業而為營業計程車駕駛，當知經營汽車運輸業前應先向公路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並取得營業執照後始得為之，而該名電話叫車之乘客既已於電話中明白表示從前曾搭過原告的計程車，則原告應不難推知電話中之乘客係因認原告經營計程車業務而向其叫車，如原告主觀上真無經營汽車運輸業之意圖及故意，自應於電話中即推拒該名乘客之運送要約，而非依約定前往特定地點搭載乘客，並於完成運送後收取現金100元。況且，原告訴訟中復提出「馬祖住宿通」有關計程車叫車之相關資料為證(本院卷第221頁)，可知當地尚有其他計程車業者多名，原告既稱不認識該名乘客，大可於電話中即告知乘客應向合法計程車業者叫車，根本不待原告無償協助運送完全陌生且臨時電話叫車之乘客，再者，原告過往既曾經營計程車業，當知駕車運送第三人並收取費用，該費用之性質將歸屬運送勞務之報酬給付，且原告既稱收受100元是補貼油錢等語，即已表彰其主觀上係認知收受現金100元與駕車運送乘客間之對價關係，則原告另主張100元是餽贈，不具對價關係，乘客A一上車就有跟他講我現在年齡到了，只有載好朋友，沒有經營汽車運輸業云云，除未有證據以實其說外，且與後述乘車錄影影像勘驗結果內容不符，更是與常情有違，實無足採。依上，應認原告主觀上係有反覆繼續經營計程車業之意圖及故意甚明。
　3.綜上，原告於知悉乘客之前曾搭乘其計程車而再次致電原告叫車之情況下，明知自己已非屬經申請核准之計程車客運業者，卻未拒絕乘客所提運送要約，反而依雙方約定前往特定地點載送該乘客，並於運送完成後收受現金100元，應認原告主觀上係有反覆繼續經營計程車業之意圖及故意，且客觀上復已完成汽車運輸業者運送乘客且收取報酬之經營行為，其確有未經申請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之違規事實無訛，自有違公路法第37條第1項、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38條等規定，而應依公路法第77條第2項規定處罰。
　4.另前開裁量基準乃交通部基於主管機關之地位，為依違反情節輕重以避免輕重失衡之差別待遇而訂定，以使所屬人員於具體個案執法時，得遵循相關標準據以裁量處罰，屬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且未牴觸母法，被告自得依此為裁罰。綜上，被告據以認定原告未經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運輸業之行為，核已違反公路法第37條第1項、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38條規定，爰依公路法第77條第2項規定及裁量基準第2點次別第一次之規定，裁處原告法定最低罰額10萬元罰鍰，並吊扣系爭車輛牌照及原告駕照各4個月，並無違誤。
　5.至原告主張乘車錄影影像遭消音變造乙節，業經本院於113年3月8日準備程序勘驗乘車錄影影像如下，而認原告此節所執並不可採：
　　(一)勘驗檔名：1.0000000-000-0000-王淑佩.mp4
　　(二）勘驗影片起訖時間：
　　　　 1.【影片播放時間00：00：00-00： 03：02，共3分02秒】
　　(三）勘驗結果：
　　　　 1.0000000-000-0000-王淑佩.mp4 。
          (1)(影片播放時間00：00：00-00：00：16)
             於影片時間00：00：00至00：00：04 ，畫面中可見一名乘客開啟黑色自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車門上車，並開始與系爭車輛駕駛對話。（勘驗照片1)
             (影片播放時間00：00：04-00：00：16)
             雙方對話如下：
             乘客：你好。
             系爭車輛駕駛：你好，你要到清水哪裡？
             乘客：我要到清水那個…… 那哪裡啊、那個叫什 麼，他新蓋的那間家扶中心那邊，新蓋的家扶中心那裡。
          (2)(畫面時間00：00：17-00：00：46)
             畫面向前拍攝系爭車輛駕駛，系爭車輛駕駛與乘  客對話確認地點，系爭車輛持續向前行駛。（勘驗照片2)
             (影片播放時間00 : 00 : 17-00 : 00 : 46)
             雙方對話如下：
             系爭車輛駕駛：喔，家扶中心。
             乘客：對。
             系爭車輛駕駛：那在牛角欸，不是在清水啊。
             乘客：因為它有一間新蓋起來那間，那間叫什麼 ，在檳榔攤對面那邊，我要在那邊下車。
             系爭車輛駕駛：那是基督教。
             乘客：喔那是基督教。
             系爭車輛駕駛：那哪是家扶阿，基督教會阿，我想說家扶沒有在那邊阿。
             乘客：好。
             系爭車輛駕駛：家扶在議會那裡。
          (3)(影片播放時間00 : 00 : 47 -00 : 02 : 18) 
             畫面向前拍攝，系爭車輛持續前進。
          (4)(影片播放時間00：02：19-00：02：40)
             畫面向前拍攝，乘客與系爭車輛駕駛對話並確認價錢，待系爭車輛減速停妥後，乘客交付100元予駕駛並下車。（勘驗照片3至照片4)
             (影片播放時間00：02：19-00：02：40)
             雙方對話如下：
             系爭車輛駕駛：這個啦，這是教會，不是家扶 。
             乘客：……因為跟朋友約在這邊，這樣多少。
             系爭車輛駕駛：100塊就好。
             乘客：100塊。
             (乘客拿出100元鈔票）
             系爭車輛駕駛：好 。
             (乘客將100元鈔票交予系爭車輛駕駛）
             乘客：好，謝謝。
             系爭車輛駕駛：謝謝。
             乘客：掰掰。
             (乘客下車）
          (5)(畫面時間00：02：41-00：03：02)
             乘客下車，畫面朝地面拍攝，乘客轉身後，畫面轉向系爭車輛，畫面可見系爭車輛之車牌號碼為 「000-0000」。（勘驗照片5)
　　　　  (6)上開勘驗畫面係連續拍攝並無中斷，且由勘驗結果，顯示乘客與系爭車輛駕駛於該車行駛途中，雙方有以上之對話交談內容，未對話期間，車內持續傳出播放廣播節目之聲音，無從看出有何對話遭消音或變造之情事。
  6.又原告主張遭人陷害教唆乙節，按公路法第78條之1第1項規定：「對於未依本法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運輸業、計程車客運服務業之行為，民眾得敘明事實檢具證據資料，向公路主管機關檢舉。公路主管機關除應對檢舉人之身分資料保密外，經查證屬實並處以罰鍰者，得以實收罰鍰收入之一定比例，提充檢舉獎金獎勵檢舉人。」查本件係由乘客以電話向原告叫車，雙方約定運送地點後，並於運送完成之際合意運送報酬金額，而由乘客以現金向原告如數給付報酬後，按上開規定具文檢舉白牌車違規經營計程車客運業，並提出乘車錄影影像等具體證據資料，檢舉文復具名詳載年籍資料，並於檢舉後接受舉發機關之訪談(本院卷第83頁)，經連江站查明舉發後，被告據以辦理裁罰，合於前開檢舉規定，是檢舉人提供予被告之資料，並非屬不法取得者甚為明確。從而，原告主張訴外人陳述及乘車錄影影像係屬陷害教唆而取得之證據資料乙節，自無足採。
　㈢綜上所述，原處分於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併予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審判長  法  官  劉正偉
                              法  官  邱士賓

     　　　　　　   　　    　法　官　楊蕙芬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鄭涵勻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地訴字第83號
                                   113年11月13日辯論終結
原      告  王淑佩  
被      告  交通部公路局

代  表  人  陳文瑞  
訴訟代理人  陳政君  
            余宛蓉  
            余南勇  
上列當事人間因公路法事件，原告不服交通部中華民國112年8月31日交訴字第1120021865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告之訴駁回。
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原告起訴爭執「交通部公路總局對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事件中華民國112年7月3日第28-20B00464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上開處分機關名稱原為「交通部公路總局」，為配合交通部組織改造，公路總局機關全銜更名為「交通部公路局」，其組織法於112年5月16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總統112年6月7日公布，並奉行政院核定自112年9月15日施行。是原處分作成後，被告機關已更名為交通部公路局，然仍為同一機關，是被告名稱應列為「交通部公路局」，合先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事實概要及其證據：原告於112年3月31日接獲訴外人致電叫車，遂於當日中午駕駛其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本院卷第179頁)，前往連江縣南竿鄉星巴克咖啡店前全家便利商店處，搭載乘客1人(下稱乘客A)，將其運送至清水村天主堂(地址：連江縣○○鄉○○村00000號)，並收受乘客A所交付之新臺幣(下同)100元。乘客A於112年4月7日提供乘車錄影影像而具文檢舉，經被告所屬臺北市區監理所之連江監理站(下稱連江站)分別訪談原告及乘客A作成訪談紀錄(本院卷第81-83頁)，認系爭車輛確實未經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運輸業，連江站乃於112年5月1日以交公北市監字第20B00464號舉發違反汽車運輸業管理事件通知單(訴願卷第52頁)，舉發原告違反公路法第77條第2項及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38條規定，嗣再經被告以原處分裁處原告10萬元罰鍰，並吊扣牌照4個月、吊扣駕照4個月(本院卷第61頁)。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本院卷第67-77頁)，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本件原告主張及聲明：
　㈠所謂「事業」並未排除自然人，且本質上雖具反覆性及繼續性之特徵，但如依整體客觀事實觀之，當事人確有反覆實施之意圖者，縱其僅被查獲一次（包括首次實施即被查獲，及實施多次僅被查獲一次之情形），亦不影響其營業行為之認定（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412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未提出證據證明原告有「反覆」及「繼續」駕駛汽車載送他人而「收取對價」之事實。原告屆齡退休後，經營早午餐生意，未有經營其他兼職或汽車運輸業之情，並無證據可認原告有任何定點或沿路攬客之情事，原告因常年擔任當地志工，平日即時常無償載送當地居民及軍人，皆未收取任何報酬，未有「經營客運輸」及「受有報酬」之事實存在，被告就此負有舉證責任。　
　㈡乘車錄影影像因原告與乘客A間乘車過程中之對話內容皆遭消音，有遭受變造之疑慮，難認有證據能力，聲請勘驗之。另原告調取原告行動電話門號0000-000-000號當日通話明細，並無乘客A聯繫原告之紀錄，乘客A之陳述確有瑕疵，不能僅以乘客A之陳述認有違章事實。又依公路法第78條之1第1項規定檢舉有獎金可請領，乘客A難免有虛偽或誇大陳述之可能，自應調查其他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確有相當之真實性。
　㈢原告雖於112年3月31日確有向乘客A收取100元，然此係因當日天氣寒冷下雨，乘客A基於人情而給予原告補貼或餽贈，並非載送乘客A之服務對價，非屬報酬。且原告當日本不願協助，係因乘客A表示係軍人身分，且原告為馬防部心輔志工，不好推拖，且於載送過程即告知乘客A，其非計程車，僅係基於服務心態而協助載送，由前揭經過觀之，乘客A之陳述及乘車錄影影像當屬「陷害教唆」而取得之證據資料，係不正當手段所取得之證據資料，當予以禁止，不具證據適格。
　㈣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三、被告則以：
　㈠經檢視乘客A舉發提供之乘車錄影影像(全長3分2秒)，載送過程並無原告告知乘客A「其非計程車，僅係基於服務之心態而協助載送」等語，至所稱對話業遭消音變造，僅為臆測及逃脫罪責之語。且乘客A於錄影2分25秒處詢問「這樣多少？」原告於2分27秒回答「拿100塊錢。」乘客A接續於2分37-38秒時，親自給付現鈔100元給原告，原告亦當下收受。且連江站約談原告之訪談紀錄，原告答稱車資100元，由乘客本人以現金付款，金額由雙方約定等語，並經原告親閱無訛後簽名，另連江站約談乘客A之訪談紀錄，乘客A稱車資100元，付款方式為現金，付款對象是駕駛人本人等語，亦經乘客A親閱無訛簽名在案。且參本院102年度訴字第1588號判決、107年度訴字第61號判決要旨，本案原告載送乘客受有報酬收費100元，且金額係雙方合意約定，收受載運服務之對價關係明確，可證明原告本件違規事實，原告主張「屬訴外人餽贈而非屬載送對價」，顯不足採信。
　㈡本案檢舉人利用機會加以蒐證，使潛在之違章行為現形，暴露違章事證，並加以舉發，難謂非法取證。此外，連江站非僅依檢舉人提供乘車錄影影像，即作成原處分，事前並已進行行政調查，分別約談原告及乘客A作成訪談紀錄，且原告承認該趟行程車資係雙方約定合意為100元，並以現金交付，皆經親閱無訛後簽名。原告使用系爭車輛載送乘客並收取100元報酬，在主觀上已具有反覆載運乘客獲取報酬而經營運輸業之故意，即便係首次實施即被查獲，或實施多次僅被查獲1次之情形，然違規事實明確，被告已依整體客觀事實觀之，充分踐行行政調查事實及證據，依行政程序法第43條規定，綜合相關事證，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難認有何違法或不當。
　㈢原告未申請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已如前述，被告依交通部108年5月17日交路字第10850059841號令修正發布施行「未經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及計程車客運服務業裁量基準」（下稱裁量基準)第1點及第2點規定作成原處分，符合上開處罰基準。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爭點：　　
    被告認原告有未經申請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之違規事實，而作成原處分予以裁罰，是否適法？
五、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法規
　1.公路法
　　第2條第14款：「本法用詞，定義如下：十四、汽車或電車運輸業：指以汽車或電車經營客、貨運輸而受報酬之事業。」
　　第3條：「本法所稱公路主管機關：在中央為交通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第34條第1項第4款：「公路汽車運輸，分自用與營業兩種。自用汽車，得通行全國道路，營業汽車應依下列規定，分類營運：四、計程車客運業：在核定區域內，以小客車出租載客為營業者。」
　　第37條第1項第3款：「經營汽車運輸業，應依下列規定，申請核准籌備：三、經營計程車客運業，其主事務所在直轄市者，向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申請，在直轄市以外之區域者，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第39條第2項：「汽車運輸業應於籌備期間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並報請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核准發給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及公路汽車客運業之營運路線許可證後，方得開始營業或通車營運。」
　　第77條第2項：「未依本法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或電車運輸業者，得依其違反情節輕重，處新臺幣10萬元以上2500萬元以下罰鍰，並勒令其歇業，其非法營業之車輛牌照及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並得吊扣4個月至1年，或吊銷之，非滿2年不得再請領或考領。」
　　第78條第1項前段：「本法所定之罰鍰，由該管公路主管機關處罰之。」　　
　　第79條第5項：「汽車及電車運輸業申請資格條件、立案程序、營運監督、業務範圍、營運路線許可年限及營運應遵行事項與對汽車及電車運輸業之限制、禁止事項及其違反之罰鍰、吊扣、吊銷車輛牌照或廢止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之要件等事項之規則，由交通部定之。」
　2.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
　　第1條：「本規則依公路法第34條之1第2項、第79條第5項規定訂定之。」
　　第138條：「未經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運輸業者，應依公路法第77條第2項之規定舉發。」
　　第139條之1第1項：「……計程車客運業……之申請核准籌備、立案、營運管理及處罰，由交通部委任交通部公路總局或得委辦直轄市政府辦理。」
　3.裁量基準　　　
　　第1點前段：「未依公路法申請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或計程車客運服務業者，得依其違反情節輕重，依本基準規定裁量，並勒令其歇業」
　　第2點：「個人以小型車、機車經營汽車運輸業者，其裁量基準如下：次別：第一次、裁量基準：處新臺幣10萬元罰鍰，並吊扣該次非法營業車輛牌照及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4個月。」
　4.按公路法為健全公路營運制度，發展公路運輸事業，以增進公共福利與交通安全，就人民經營汽車運輸業予以管制，採行「類型強制+申請核准」之事前許可制，即將汽車運輸業分為9類予以管制，均需申請公路主管機關審核符合公路法相關法令規定，核准發給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及公路汽車客運業之營運路線許可證後，方得開始營業或通車營運。其中經營「公路汽車客運業」「遊覽車客運業」「小客車租賃業」「小貨車租賃業」「汽車貨運業」「汽車路線貨運業」「汽車貨櫃貨運業」，因營運範圍可及全國，故係統一向中央公路主管機關申請，俾利其通盤考量而為一致性之監督管理。另就營業區域相對侷限之「市區汽車客運業」乃依其經營區域所屬於直轄市或縣（市），分別向該地方公路主管機關(即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申請；「計程車客運業」（依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91條第1項第3款規定附表七，核定主事務所所在地至其鄰近之縣〈市〉為營業區域），則以其主事務所位在直轄市或以外者，分別向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即直轄市政府申請、中央公路主管機關即交通部申請（公路法第1條、第34條第1項、第37條第1項、第39條第2項規定及102年7月3日修正第37條第1項立法理由參照）。公路法第77條第2項規定乃就違反公路法第37條第1項、第39條第2項申請核准義務者之非難處罰，期使行為人及社會上一般人民產生警戒，而達遏止非法營業之立法目的。該規定於106年1月4日修正，依其修正理由可知，非法經營汽車運輸業者之多次行為，不論在修法前後，在法律上均有被評價成一行為之問題，是將反覆繼續經營汽車運輸業者多次之非法營業行為，由單一機關整合考量，綜觀違章情節全貌為適切之裁罰，避免多頭馬車造成之事實認定紊亂及違法重複處罰，乃最能貫徹上述公路法立法目的，有利管理效能之發揮。立法者基於上述公共利益考量，就人民經營汽車運輸之營業自由，藉由許可而為預防性之限制，並於公路法第37條第1項就申請「核准籌備」為管轄權之分配，而自籌備起接受公部門一系列的管理措施。依公路法第37條第1項規定，各該公路主管機關對於應由其管轄之汽車運輸業類型，既有審核其申請合法與否的權限，則對其在申請獲准前，違章從事汽車運輸業之行為，自亦應有管轄權，以盡其管制權責。因此從體系解釋的觀點而言，公路法第37條第1項所為的管轄權劃分，應非侷限在汽車運輸業之經營管理中的核准籌備事務，在法律另無其他規定的情形下，同時遍及該條以下的各項管理措施（包含同法第五章所規定的「獎勵與處罰」）。因此，公路法第77條第2項之裁罰事務管轄機關，在公路法別無其他明文規定之情形下，原則上既係依公路法第37條第1項規定決定。是對於未經核准，擅自經營計程車客運業者，依公路法第77條第2項規定裁處罰鍰並勒令停業，其裁罰事務主管機關係依公路法第37條第1項第3款而定，即主事務所在直轄市者，由該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即直轄市政府）管轄；在直轄市以外之區域者，歸中央主管機關（即交通部）管轄（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大字第2號裁定要旨參照）。
　5.參前開規定及說明可知，人民經營汽車運輸業中9類之「計程車客運業」，應事先向主事務所在之直轄市公路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在直轄市以外區域者，則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核准。未經申請核准即經營汽車運輸業所分類之「計程車客運業」者，因有違公路法第37條第1項申請核准之義務，依同法第77條第2項規定裁罰，而其裁罰事務管轄機關，則應依同法第37條第1項第3款而定。查本件經檢舉舉發之違規地點位於連江縣，非屬直轄市，為直轄市以外區域，其裁罰機關歸交通部，又依前開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39條之1規定，計程車客運業之申請核准籌備、立案、營運管理及處罰，已由交通部委由交通部公路總局(即更名後之交通部公路局)辦理，從而，原處分由被告機關作成裁罰，係符事務管轄權限，合先敘明。　
　㈡原告確有未經申請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之違規事實，被告作成原處分予以裁罰，應為適法
　1.經查，原告為系爭車輛所有人且行為時未經申請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為原告所持用，乘客A於112年3月31日以手機致電上開手機門號而向原告叫車，原告於同日中午駕駛系爭車輛，搭載乘客A，自連江縣南竿鄉星巴克咖啡店前全家便利商店至清水村天主教堂，到達目的地後原告向乘客A收取現金100元等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復經本院於113年3月8日準備程序勘驗乘車錄影影像如後所述(本院卷第208-210頁)，且有汽車車籍查詢、112年4月13日原告訪談紀錄、112年4月28日乘客訪談紀錄、乘車錄影影像光碟存卷可佐（本院卷第179、81、83、211頁、被證1光碟)，互核原告與乘客A訪談所述關於電話叫車、運送路線、車資金額及付款方式，均大致相合，且核與前開勘驗乘車錄影影像結果相符，應可採信。從而，客觀上原告應允乘客A之運送要約，並於完成運送行為後收受相當之對價報酬等節，堪以認定。
　2.又查原告於前開訪談紀錄中自承：車資100元，金額由雙方約定等語，復於本院準備程序陳稱：與該名乘客不認識，是乘客打電話叫伊去載他，說他以前是阿兵哥，以前有坐過伊的車等語(本院卷第171-172頁)，且自承以前曾為營業計程車駕駛(本院卷第171頁)。依上，原告既曾經營汽車運輸業而為營業計程車駕駛，當知經營汽車運輸業前應先向公路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並取得營業執照後始得為之，而該名電話叫車之乘客既已於電話中明白表示從前曾搭過原告的計程車，則原告應不難推知電話中之乘客係因認原告經營計程車業務而向其叫車，如原告主觀上真無經營汽車運輸業之意圖及故意，自應於電話中即推拒該名乘客之運送要約，而非依約定前往特定地點搭載乘客，並於完成運送後收取現金100元。況且，原告訴訟中復提出「馬祖住宿通」有關計程車叫車之相關資料為證(本院卷第221頁)，可知當地尚有其他計程車業者多名，原告既稱不認識該名乘客，大可於電話中即告知乘客應向合法計程車業者叫車，根本不待原告無償協助運送完全陌生且臨時電話叫車之乘客，再者，原告過往既曾經營計程車業，當知駕車運送第三人並收取費用，該費用之性質將歸屬運送勞務之報酬給付，且原告既稱收受100元是補貼油錢等語，即已表彰其主觀上係認知收受現金100元與駕車運送乘客間之對價關係，則原告另主張100元是餽贈，不具對價關係，乘客A一上車就有跟他講我現在年齡到了，只有載好朋友，沒有經營汽車運輸業云云，除未有證據以實其說外，且與後述乘車錄影影像勘驗結果內容不符，更是與常情有違，實無足採。依上，應認原告主觀上係有反覆繼續經營計程車業之意圖及故意甚明。
　3.綜上，原告於知悉乘客之前曾搭乘其計程車而再次致電原告叫車之情況下，明知自己已非屬經申請核准之計程車客運業者，卻未拒絕乘客所提運送要約，反而依雙方約定前往特定地點載送該乘客，並於運送完成後收受現金100元，應認原告主觀上係有反覆繼續經營計程車業之意圖及故意，且客觀上復已完成汽車運輸業者運送乘客且收取報酬之經營行為，其確有未經申請核准經營汽車運輸業之違規事實無訛，自有違公路法第37條第1項、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38條等規定，而應依公路法第77條第2項規定處罰。
　4.另前開裁量基準乃交通部基於主管機關之地位，為依違反情節輕重以避免輕重失衡之差別待遇而訂定，以使所屬人員於具體個案執法時，得遵循相關標準據以裁量處罰，屬執行法律之細節性、技術性事項，且未牴觸母法，被告自得依此為裁罰。綜上，被告據以認定原告未經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運輸業之行為，核已違反公路法第37條第1項、汽車運輸業管理規則第138條規定，爰依公路法第77條第2項規定及裁量基準第2點次別第一次之規定，裁處原告法定最低罰額10萬元罰鍰，並吊扣系爭車輛牌照及原告駕照各4個月，並無違誤。
　5.至原告主張乘車錄影影像遭消音變造乙節，業經本院於113年3月8日準備程序勘驗乘車錄影影像如下，而認原告此節所執並不可採：
　　(一)勘驗檔名：1.0000000-000-0000-王淑佩.mp4
　　(二）勘驗影片起訖時間：
　　　　 1.【影片播放時間00：00：00-00： 03：02，共3分02秒】
　　(三）勘驗結果：
　　　　 1.0000000-000-0000-王淑佩.mp4 。
          (1)(影片播放時間00：00：00-00：00：16)
             於影片時間00：00：00至00：00：04 ，畫面中可見一名乘客開啟黑色自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車門上車，並開始與系爭車輛駕駛對話。（勘驗照片1)
             (影片播放時間00：00：04-00：00：16)
             雙方對話如下：
             乘客：你好。
             系爭車輛駕駛：你好，你要到清水哪裡？
             乘客：我要到清水那個…… 那哪裡啊、那個叫什 麼，他新蓋的那間家扶中心那邊，新蓋的家扶中心那裡。
          (2)(畫面時間00：00：17-00：00：46)
             畫面向前拍攝系爭車輛駕駛，系爭車輛駕駛與乘  客對話確認地點，系爭車輛持續向前行駛。（勘驗照片2)
             (影片播放時間00 : 00 : 17-00 : 00 : 46)
             雙方對話如下：
             系爭車輛駕駛：喔，家扶中心。
             乘客：對。
             系爭車輛駕駛：那在牛角欸，不是在清水啊。
             乘客：因為它有一間新蓋起來那間，那間叫什麼 ，在檳榔攤對面那邊，我要在那邊下車。
             系爭車輛駕駛：那是基督教。
             乘客：喔那是基督教。
             系爭車輛駕駛：那哪是家扶阿，基督教會阿，我想說家扶沒有在那邊阿。
             乘客：好。
             系爭車輛駕駛：家扶在議會那裡。
          (3)(影片播放時間00 : 00 : 47 -00 : 02 : 18) 
             畫面向前拍攝，系爭車輛持續前進。
          (4)(影片播放時間00：02：19-00：02：40)
             畫面向前拍攝，乘客與系爭車輛駕駛對話並確認價錢，待系爭車輛減速停妥後，乘客交付100元予駕駛並下車。（勘驗照片3至照片4)
             (影片播放時間00：02：19-00：02：40)
             雙方對話如下：
             系爭車輛駕駛：這個啦，這是教會，不是家扶 。
             乘客：……因為跟朋友約在這邊，這樣多少。
             系爭車輛駕駛：100塊就好。
             乘客：100塊。
             (乘客拿出100元鈔票）
             系爭車輛駕駛：好 。
             (乘客將100元鈔票交予系爭車輛駕駛）
             乘客：好，謝謝。
             系爭車輛駕駛：謝謝。
             乘客：掰掰。
             (乘客下車）
          (5)(畫面時間00：02：41-00：03：02)
             乘客下車，畫面朝地面拍攝，乘客轉身後，畫面轉向系爭車輛，畫面可見系爭車輛之車牌號碼為 「000-0000」。（勘驗照片5)
　　　　  (6)上開勘驗畫面係連續拍攝並無中斷，且由勘驗結果，顯示乘客與系爭車輛駕駛於該車行駛途中，雙方有以上之對話交談內容，未對話期間，車內持續傳出播放廣播節目之聲音，無從看出有何對話遭消音或變造之情事。
  6.又原告主張遭人陷害教唆乙節，按公路法第78條之1第1項規定：「對於未依本法申請核准而經營汽車運輸業、計程車客運服務業之行為，民眾得敘明事實檢具證據資料，向公路主管機關檢舉。公路主管機關除應對檢舉人之身分資料保密外，經查證屬實並處以罰鍰者，得以實收罰鍰收入之一定比例，提充檢舉獎金獎勵檢舉人。」查本件係由乘客以電話向原告叫車，雙方約定運送地點後，並於運送完成之際合意運送報酬金額，而由乘客以現金向原告如數給付報酬後，按上開規定具文檢舉白牌車違規經營計程車客運業，並提出乘車錄影影像等具體證據資料，檢舉文復具名詳載年籍資料，並於檢舉後接受舉發機關之訪談(本院卷第83頁)，經連江站查明舉發後，被告據以辦理裁罰，合於前開檢舉規定，是檢舉人提供予被告之資料，並非屬不法取得者甚為明確。從而，原告主張訴外人陳述及乘車錄影影像係屬陷害教唆而取得之證據資料乙節，自無足採。
　㈢綜上所述，原處分於法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㈣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的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的必要，併予敘明。　　
六、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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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  法  官  劉正偉
                              法  官  邱士賓
     　　　　　　   　　    　法　官　楊蕙芬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2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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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鄭涵勻


